


第一节  大清银行

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成立户部

银行。光绪三十四年改称大清银行，并

颁布《大清银行则例》24 条，赋以代理

国家发行纸币和代理国库的特权。资

本由白银 400 万两增至 1000 万两，分

10 万股，官商各半，外国人不准认股。

大清银行总行设北京，在全国各重要

城市设立分行、分号，是当时国内最大

的新式金融机构。三十四年三月设立

重庆分行，行址在千厮门正街，七月设

成都分号，行址在新街北头第一宅。宣

统二年(公元 1910 年)二月设自流井、

五通桥分号，均隶属重庆分行。宣统三

年十月十八日(公元 1911 年 12 月 8

日)，大清银行成都分号遭哗变士兵抢

劫，损失颇巨，随即停业。重庆分行及

自流井、五通桥分号亦于辛亥革命后

相继停业，设清理处进行清理，并拟定

清理办法。清理处(附设在重庆中国银

行内)于民国 4 年(1915 年)5 月 24 日

在重庆《西蜀新闻》刊登广告：宣布从

5 月 1 日至 8月 1 日收兑大清银行发

行的本票、银两票、银元票等各种票

券，清偿债务。

第二节 中、中、交、农四行与四联总处

一、中央银行

民国 13 年(1924 年)，广州、武汉

两地曾分别成立中央银行，但均为短

暂存在。民国 16 年，南京国民政府制

定《中央银行条例》，明定中央银行为

国家最高金融机关，由政府拨付资金

2000 万元。中央银行于民国 17 年 11

月 1 日正式成立，总行设于上海。民国



24 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央银行法》，

银行资本由 2000 万元增至 1 亿元，并

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于民国 24 年 3

月 25 日，成立中央银行重庆分行，首

任经理杨晓波。主要业务为发行兑换

券，筹措军费，平抑申汇，收销地钞，开

展领钞等。7月，在重庆成立中央银行

第一发行分局，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

8 月 16 日，成立中央银行成都分行，

首任经理杨延森。次年，相继成立万

县、三台办事处(万县办事处后改为三

等分行)。

民国 28 年，中央银行总行迁来重

庆。民国 29 年 1月 1 日，总行业务局

对外营业，重庆分行即停业。总行在重

庆除保留原设理事会，监事会、总裁、

副总裁和业务、发行、国库 3 局，秘书、

稽核、经济研究 3 处外，又增设人事、

会计、县乡银行业务督导处。(县乡银

行业务督导处后改为金融业务检查

处)。

民国 28 年 9月 8 日，国民政府颁

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扩充西南、西

北金融网。截至民国 31 年止，中央银

行在川、康各地增设的分支机构有自

流井、宜宾、雅安、重庆新市区、乐山、

绵阳、江津、内江、南部、泸县、北碚、南

温泉、灌县、广元、中坝、涪陵、云阳、綦

江东溪镇、康定、江津白沙镇、重庆新

开市、梁山(梁平)、广汉、松潘、南充、

黔江、眉山等 27 处。

民国 35 年，中央银行总行迁返上

海。重庆分行于同年 4月 1 日恢复营

业，杨晓波任经理。同时川、康各地中

央银行支行、分处大量裁撤。截至民国

36 年 3 月底，川、康境内有一等分行 2

处(重庆、成都)；二等分行 3 处(自流

井、万县、雅安)；三等分行 3 处(三台、

乐山、康定)；国税经收处 8 处(南部、

合川太和镇、自贡东岳庙、自贡郭家

坳、五通桥、乐山、牛华溪、井研、乐

至)。

民国 37 年，中央银行颁布成立分

区管辖行办法。中央银行西南区行于

民国 38 年 4月在重庆成立，杨晓波任

经理。负责协调西南地区各行之间的

业务，加强与总行的联系。同年 6月，

奉命撤销。9月，总行各局、处部份人

员由广州撤来重庆，成立联络委员会，

刁培然任主任。11月，重庆解放。中央

银行在川机构及人员先后由人民政府

接管。

二、中国银行

民国元年 2月，大清银行商股股

东联合会，呈准南京临时政府，改组上

海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并在南京设

分行。南北统一后，北京政府决定大清

银行清理结束，另组设中国银行总行

于北京，即为国家的中央银行。民国 2

年 4月，颁布《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

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

6000 万元，政府认购半数，余由本国

商民认购。并拟先由政府拨交官股



1000 万元，即行开业。当时政府财政

未裕，实拨交 293 万元。8 月，总行营

业局开业。民国 4 年，发布商股章程，

招收商股，经 2 年余，实收商股 368 万

元。民国 6 年 11 月，修正《则例》，改先

招收股金 1000 万元。年底，政府拨足

500 万元，商股实收 728 万元，资本总

额达 1228 万元。民国 17 年，国民政府

成立中央银行，改中国银行为特许的

国际汇兑银行。资本改定为 2500 万

元，官一商四。同年总行迁上海。民国

24 年，增加官股 1500 万元，资本总额

达 4000 万元，官商各半。民国 31 年，

再增加官股 2000 万元，资本总额达

6000 万元，官四商二，进一步加强政

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

中国银行在各省均设有分支机

构。重庆分行于民国 4 年 1 月 18 日正

式营业，经理王丕煦。同年在四川成立

的还有成都(后改支行)、万县、自流

井、泸州、五通桥 5 个分号，民国 6 年

成立三台分号，均属重庆分行。民国

11 年，重庆分行由总行直辖，改为支

行，归第三区域行汉口分行管辖。成都

支行同时改为办事处。民国 19 年，恢

复重庆分行成都支行。民国 24 年又在

乐山、成都南台寺(以上隶属于成都支

行)、重庆(上关岳庙、重庆四牌坊)、内

江、涪陵、宜宾、隆昌(以上隶属重庆分

行)等地增设机构。

民国 28 年 10 月，中国银行总处

迁来重庆，并积极在川、康扩充机构。

民国 33 年分支机构有重庆分行及其

所属的上清寺、小龙坎、林森路、北碚、

合川、南充、遂宁、涪陵、黔江、合川、太

和镇、云阳、开县、奉节、万县、长寿、重

庆黄桷垭、重庆弹子石、重庆中央大

学、柏溪、江油白庙子、铜梁、万县沱

口、重庆沙坪坝、重庆豫丰纱厂等 24

处；成都支行及其所属的成都南台寺、

新津、广元、石桥、雅安、西昌、郫县、成

都东门外、成都北门外等 9 处；自流井

支行及其所属的乐山、五通桥、宜宾、

夹江、贡井、牛华溪、宜宾李庄镇等 7

处；内江支行及其所属的隆昌、资中、

合江、江津、泸县、永川、富顺、牛佛渡、

荣昌、资中球溪河、泸县兰田坝、叙永、

纳溪、内江、椑木镇、荣昌安富镇、合

江先市镇等 15 处，共计 59 个处。

民国 36 年 3 月底，中国银行在

川、康的分支机构共有 30 处。渝行及

其直属的上清寺、小龙坎、林森路、合

川、南充、遂宁、江津、泸县、叙永、合

江、宜宾 11 处；万县支行及其所属的

长寿、涪陵 2 处；内江支行及其所属的

荣昌、隆昌、资中、简阳石桥 4 处；自流

井支行及其所属的乐山五通桥、乐山

牛华溪、乐山 3 处；成都支行及其所属

的成都南台寺、成都东门外、成都春熙

路、广元、雅安 5 处。后均由人民政府

接管。

三、交通银行

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邮传部奏



准设立交通银行，并拟定《交通银行章

程》28 条，规定交通银行为股份有限

公司，官商合办。资本定为白银 500 万

两，共分 5 万股，官四商六。官股由邮

传部认购，商股招商入股。光绪三十四

年正式成立，总行设在北京，并在天

津、上海、汉口、镇江、广州设立分行。

辛亥革命后，该行各总、分支行仍

照常营业。民国 3 年 5月，北京政府颁

布《交通银行则例》23 条，将股本总额

定为库平足银 1000 万两，分 10 万股，

仍为官四商六，外国人不得认购。除办

理规定的各项业务外，并受政府委托

分理金库与专理国外款项经政府特许

发行兑换券。民国 4 年，奉令定为国家

银行。

交通银行于民国 4 年 12 月 1 日

在重庆成立分行。次年春在泸县设行，

因受战争影响，当年撤销。民国 11 年，

总处第二次行务会议以重庆分行帐面

款项无几，在外的流通券仅 6．9 万余

元，四川金融又一时难以恢复，决定裁

撤，设清理处，处理遗留问题。

民国 17 年，国民政府重颁《交通

银行条例》，定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之

银行。资本总额改为 1000 万元，并准

予发行兑换券。总行由北京迁上海，改

为总管理处。民国 24 年，国民政府修

正《交通银行条例》，增拨股金 1000 万

元。民国 31 年，增加官股 4000 万元，

资本总额达 6000 万元，官股占绝对优

势。全面抗战开始后，交行总处先迁汉

口，继迁重庆。钱新之、赵棣华分任董

事长、总经理。

民国 27 年 1月 5 日，恢复交行重

庆支行，同年 11 月改分行，经理李钟

楚。同年，成都支行亦开业，经理严敦

彝。民国28 年，交通银行相继在川、康

各地增设机构，计有宜宾、泸州、重庆

歌乐山、重庆小龙坎、重庆黄桷垭、重

庆李子坝、自流井、万县、绵阳、五通

桥、内江、雅安、乐山、黔江、合川太和

镇、资阳、新津、綦江、灌县、秀山等 20

处。

抗战胜利后，交行总处迁回上海，

川、康各地机构亦有较大变动。民国

36 年 3月底，尚有重庆分行；成都、重

庆李子坝、自流井支行；成都信托分

部；重庆磁器口、乐山牛华溪、内江、五

通桥、乐山、宜宾、泸县、綦江、万县、雅

安、合川办事处，共计 16 处。

1949 年 10 月，交行总管理处再

次迁来重庆。后各总、分支机构均由人

民政府接管。

四、中国农民银行

民国 24 年 4 月 1 日，豫鄂皖赣四

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总

行设在汉口。同年 6月 4 日，国民政府

颁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资本为

1000 万元。全部官股。

民国 26 年 4 月，中农总行由汉迁

沪，同年 7月又由沪迁汉。民国 27 年

随国民政府迁渝，行址设化龙桥。



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于民国

24 年 7 月 8 日成立，行址初设黉学

街，后迁民权路 11 号，首任经理薛迪

锦。民国 24 年 8月 25 日，中国农民银

行成都办事处开业，凤纯德任主任。民

国 25 年，在川、康各县成立的中农行

机构有泸县、永川、乐山、宜宾、自流

井、广元、阆中、西充、雅安等 9 处。民

国 29 年，中农行在川、康各地普设分

支机构。民国 33 年，该行在川、康各地

的分支机构有：分行 2 处；支行 2 处；

办事处 25 处；分理处 18 处。分别为：

重庆分行、成都分行；雅安支行、

自流井支行；万县、泸县、宣汉、宜宾、

内江、南充、重庆化龙桥、重庆新桥、永

川、渠县、巴县、江津、巴县青木关、北

碚、合川、乐山、广元、涪陵、绵阳、康

定、西昌、合江、遂宁、简阳、阆中办事

处；重庆江北、重庆复兴关、重庆中一

路、重庆山洞、重庆沙坪坝、重庆峨公

岩、重庆大渡口、成都北较场、成都祠

堂街、江安、达县、綦江东溪、中白沙、

潼南、五通桥、张家溪、隆昌、汉源分理

处。

民国 35 年，中农行总处东迁。民

国 36 年 3 月，中农行在川、康各地的

机构有：分行 2 处(重庆、成都)；支行、

办事处 24 处(重庆中一路、化龙桥、新

桥、北碚、三台、阆中、南充、合川、达

县、广元、合川太和镇、自流井、五通

桥、乐山、宜宾、泸县、合江、江津、涪

陵、万县、雅安、资中、石桥、西昌)；分

理处 19 处(重庆相国寺、璧山、成都北

较场、绵阳、南部、遂宁、渠县、贡井、射

洪大坟堡、綦江、长寿、大渡口、荥经、

隆昌、荣县、新津、资阳、康定、会理)。

后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五、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民国 26 年 8 月 13 日，日军进攻

上海，各银行存户纷纷提存，银根紧

张。国民政府于 8月 15 日颁布《非常

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并下令中、中、交

农四行在上海组织贴放委员会，共筹

资金发放贷款，同时由四行指定代表

组织联合办事处，协商和审定联合贴

放贷款业务。上海沦陷后，四行联合办

事处先迁汉口，继迁重庆。

民国 28 年 9 月，国民政府颁布

《巩固战时金融法令》，国防最高委员

会制订《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

纲要》，规定中、中、交、农四行合组联

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负责办

理与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的各项特

种业务。由四行总裁、副总裁、董事长、

总经理及财政部、经济部组设理事会。

理事会设主席 1 人，常务理事 3 人，秘

书长 1 人。财政部授权理事会主席在

非常时期内，对四行可采取便宜之措

施并代行其职权。民国 28 年 10 月，四

行联合办事处改组为四联总处，国民

政府特任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

长名义兼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汉

章、钱永铭为常务理事。理事会下设战



时金融委员会、战时经济委员会、秘书

处及全国节约储蓄劝储委员会。日常

行政工作由秘书长主持，首任秘书长

为徐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交通中

断，抗战进入艰苦时期。民国 31 年 5

月，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通过《统一发

行办法》及《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

法》，重新划定四行业务。9 月，公布

《修正四联总处组织规程》，对四联总

处进行改组。理事会成员增加了交通

部 与粮食部代表；理事会不设常务理

事，改设副主席 1 人，由孔祥熙担任。

民国 34 年，副主席改由宋子文担任。

战时金融和战时经济两委员会合并为

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增设储蓄、放

款、农贷、汇兑、特种 5 个小组委员会。

秘书处下设 8 科、2 室及 2 委员会，另

设会计处、全国节储劝储委员会及银

行人员培训所。四联总处驻重庆期间，

于临近战区前方及西南、西北各省均

设有分支机构。据民国 31 年统计，全

国有 44 处，其中川、康占 11 处。分别

为：重庆分处及其所辖万县、宜宾、泸

县、自流井、内江、北碚 6 个支处；成都

分处及其所辖雅安、乐山、广元 3 个支

处。分处设正、副主任各 1 人，支处设

主任 1 人。主任一职多由当地中央银

行经理兼任。

四联总处于民国 35 年 4 月迁南

京。除四行两局有关金融工作仍归其

督导外，新成立的中央合作金库也归

其督导。战时金融经济委员会及其所

属 5 个小组委员会均撤销，改设放款、

普通业务、农贷审核、首都地方业务及

特种小组委员会。会计处、全国节储劝

储委员会、银行人员培训所撤销。秘书

处组织缩小，合并为业务、统计、总务

3 科。分设专员、秘书、视察、稽核若干

人。民国 37 年 9月，国民政府立法院

通过决议案，决定撤销四联总处。10

月底，完成结束事务。

第三节 人民银行与各专业银行

一、中国人民银行

(一)西南区行

1950 年 1 月 12 日，在重庆新街

口原中国银行旧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西南区行，王磊任经理，邓辰西任副经

理。8 月，任命邓辰西为行长，张茂甫

为副行长。1952 年 6月，任命张茂甫

为行长。西南区行受人民银行总行和

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辖重庆、川东、

川南、川西、川北、云南、贵州、西康 8

个分行，受其领导的还有重庆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重庆分行、西南区人民保

险公司、西南人民房地产公司等机构。

西南区行设处、科两级，初期有 9 处



39 科，人员编制 403 人(含银行学校

77 人)。1952 年 9 月，调整为 8 处 36

科 1 库(西南发行库)及西南银行干部

学校，干部编制为 307 人。1953 年，西

南区行不再负有管理职能，其建制属

总行，内部机构改为 4 处 1 室，人员减

为 170 人。1954 年 12 月 22 日撤销。

(二)四川省分行(以下简称省人

行)

50 年代初期，人民银行曾分设有

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重庆分行及西

康省分行。

川东分行 1950 年 2 月 1 日成立。

行址设重庆市打铜街。郝振乙任经理，

李士彬任副经理(后改称行长、副行

长，下同)。辖璧山、大竹、万县、涪陵、

酉阳 5 个专区办事处(后改为中心支

行，下同)33 个县支行、3 个镇支行。4

月，并入人民银行重庆分行。8 月，又

划出单设，郝振乙任行长，张忠汉任副

行长。

川南分行 1950 年 1 月在自贡市

筹组，月底迁泸州市，正式成立，行址

设大河街联一公司。段其寿任经理，牟

正茂任副经理。辖泸州、内江、宜宾、乐

山 4 个专区办事处和 38 个县(市)支

行。

川西分行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旋改为川西

分行。行址设暑袜北三街。李文炯任

经理，黄伊基任副经理。辖成都、温江、

眉山、绵阳、茂县 5 个(市)专区办事处

及 38 个县(市)支行。

川北分行 1950 年 3 月成立。行址

设南充市果一街。何仲明任行长。1951

年 7月任命吕孟蕤为副行长。辖南充、

遂宁、达县、剑阁 4 个专区办事处及

35 个县支行。

四川省分行 1952 年 9 月，恢复四

川省建制，川西、川东、川南、川北 4 个

分行合并为四川省分行，行址设成都

暑袜北三街。李文炯任行长，何仲明、

黄伊基任副行长，受西南区行和四川

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西南区行撤销

后，受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内部机构按

科、股两级设置，有 1 室 10 科 1 库 40

余股。1955 年 6 月，改为处、科两级，

共 7 处室 23 科，职工 432 人。10 月，

人民银行西康省分行并入。1956 年末

有机构 1755 个，职工 23452 人。1957

年 4月，省农行并入省人行，设农村金

融处。9月，保险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并

入省人行。1963 年 12 月，省农行第二

次成立。省人行农村金融处业务及人

员全部划归省农行。1965 年 10 月，

人、农两行再次合并。1966 年末全行

辖职工 25561 人，机构 2306 个。“文化

大革命”开始，省人行工作受到严重干

扰。1967 年 3月，成立生产办公室，以

黄伊基为召集人，负责全省银行业务

工作。1968 年 12 月，省人行革命委员

会成立，陈心波任主任，黄伊基等 9 人

任副主任。下设政治组、业务组、后勤

组。1970 年 10 月，省建行并入省人



行。1972 年 11 月省建行恢复建制。同

月，中共四川省人民银行党委会成立，

程容同志任书记，全面主持人民银行

工作。1978 年 6月，撤销革委会，改为

行长制，李元鸿任行长，石洪、徐明、王

茂亭、宋清和、尹殿成任副行长。1978

年 2月设立国外业务处。年末，全省有

机构 2466 个，职工 29483 人。1979 年

7 月，中行成都分行、省保险公司正式

成立，分别负责管理全省涉外业务和

保险业务。1980 年，省人民银行系统

进行体制改革试点，省人行改为企业

编制。同年 4 月，成立国家外汇管理局

四川分局。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

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并同时

成立中国工商银行。1984 年 6 月，人

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与工商银行四川省

分行正式分设，省人行内部机构为 3

室 9 处 1 所(金研所)，职工 210 人。在

市、地、州设有机构 18 个。原人行县支

行全部划归省工行系统(12 月又决定

保留 24 个县支行)。至 1985 年末，省

人行系统有重庆、成都、自贡、渡口、德

阳、泸州、乐山、内江、绵阳、广元、遂宁

11 个市分行；万县、涪陵、宜宾、南充、

达县、雅安 6 个地区分行；甘孜、阿坝、

凉山 3 个自治州分行；永川、巴县、灌

县、邛崃、富顺、米易、广汉、合江、峨

眉、犍为、资阳、威远、江油、奉节、梁

平、南川、酉阳、南溪、叙永、广安、阆

中、巴中、大竹、石棉 24 个县支行，职

工 2090 人。1985 年后，为加强中央银

行职能，除三个自治州外，全省各县均

先后重建人民银行县支行。

(三)重庆分行

1949 年 12 月 10 日成立，行址设

重庆市道门口原中央银行旧址。1954

年改称重庆市分行。张茂甫、余跃泽、

白银彰先后任经理、行长。1954 年西

南区行撤销后，划归人民银行四川省

分行领导。

(四)西康省分行

1950 年 2 月 5 日在雅安成立，3

月 15 日正式开业，安希哲任行长，高

敬文任副行长。当年，建立康定、西昌

2 个专区办事处及 10 个县支行，共有

省、地、县级机构 13 个。1953 年，机构

增 加为 29 个 (昌 都专 区的机构 于

1953 年划归西藏自治区)，干部亦由

1950 年的 218 人增加为 1353 人，有

藏、彝、回等少数民族干部 56 人。1954

年，辖中心支行 4 个，县支行 48 个。

1955 年 10 月 1 日并入四川省分行。

二、专业银行

(一)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

(简称省工行)

1984 年 6 月 28 日正式成立。张

庆寿任行长，程德明、黎鹏初、刘安钧

任副行长。受工商银行总行和省人民

政府领导。初设 14 个处、室，1985 年

增为 16 个处、室。职工 310 人。1984

年 8 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信托处对

外改称四川省金融信托公司，10 月 20



日开业。1985 年底，除甘孜、阿坝、凉

山 3 个自治州外，全省各地计有市分

行 2 个，市支行 9 个，地区中心支行 6

个，县支行(含城市办事处)177 个，分

理处(含集镇办事处)564 个，独立核

算的金融信托公司 6 个，储蓄所 1073

个，干校 12 所，职工共 25087 人。

(二)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

(简称省农行)

1955 年 9 月 15 日，中国农业银

行四川省分行在成都成立，牟正茂任

行长，王健任副行长。设 2 室 3 科。中

国农业银行西康省分行于 1955 年 4

月在雅安成立，张寿山任副行长，同年

10月并入四川省农行。1956 年底，全

省有中心支行 7 个，县(市)支行 97

个。1957 年 4 月撤销，并入省人行。

1963 年 12 月 15 日再次成立，石洪、

许兆礼任副行长。仍设专区中心支行、

县支行，并在农村集镇普设营业所。到

1965 年 9 月，省农行系统共有机构

1391 个，其中省分行 1 个，专、市、州

中心支行 18 个，县(市)支行 191 个，

省辖市设办事处 12 个，营业所 1169

个。1965 年 12 月 1 日，省农行再次与

省人行合并。1979 年 11 月 15 日，四

川省农行第三次成立，张尚德、王云、

张治安、许兆礼任副行长。实行农业银

行总行和省革委双重领导。1985 年，

省行设有 14 个处、室、所；人员编制

300 人。仍设地区中心支行、县支行、

区营业所，各级农村信用社一律划归

农业银行领导。甘孜、阿坝、凉山 3 自

治州，由人行代理业务，未另设机构。

1985 年 7 月，设各州农行，各州所属

县以下(包括县)人民银行机构划归农

业银行建制。1985 年末，省农行系统

有省分行 1 个，市地州行 20 个，县支

行(办事处)217 个，营业所 1648 个，

储蓄所 674 个，职工共 28875 人。

(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四川省分

行(简称省建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是国家设立的

管理基本建设预算与财务，办理固定

资产投资拨款和进行基本建设贷款的

专业银行，长期隶属于财政部。1954

年 9 月，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四川省建

设银行各级机构一律就原交通银行的

各级机构组成，受上级行和当地政府

财政部门双重领导。10 月 1 日，中国

人民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在成都成

立，陈鸿任行长，徐叔诚任副行长。下

级机构按基建任务大小设置，不受行

政区划限制。1954 年底，辖有重庆市

分行、成都、自贡市等 12 个支行和 30

个办事处，职工 1186 人。同年，西康省

建设银行成立，杨瑞任行长。1955 年

10 月，建行西康省分行并入四川省建

行。1958 年 8 月，省建设银行各级机

构撤销，业务工作分别由各级财政部

门接办，委托人民银行办理基建拨款

业务。省建行机关并入省财政厅，成立

基本建设财务处。建行机构撤销后，基

建拨款监督受到削弱，基本建设长、



散、乱问题较为突出。1959 年 7 月，为

适应业务需要，经省人委批准，对外恢

复建设银行名义，收回人民银行代办

业务。1962 年 7月，经中共四川省委

批准，决定省建设银行设分行、支行两

级，支行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办事处。

省建行对内仍作为省财政厅的基本建

设财务处；各支行、办事处均与当地财

政部门分 设。各级建设银行实行业务

上的垂直领导。1962 年末，有省分行 1

个，支行 17 个，办事处 20 个。1965

年，为配合国家“三线建设”需要，中共

四川省委决定，国家重点工程的拨款

工作分别由成都、重庆、自贡 3 市的建

设银行及其派出机构分片办理。为此，

成都市增设了第一支行和 14 个办事

处，重庆市增设了 8 个办事处。对军工

企业拨款，设置专门机构办理。1970

年 6 月，国务院决定将建设银行办理

的拨款业务随同机构划归人民银行管

理；基本建设财务和预算管理业务，由

财政部门负责办理。省建设银行机构

于 10月再次撤销。1972 年 7月，根据

国务院和省革委决定，恢复省建设银

行及分支机构。11 月 1 日，省建行正

式对外办公。1978 年 9 月，在成都、重

庆、渡口三市设分行，自贡市和各地、

州设中心支行，各县(市)设支行，3 市

辖区可根据基建任务大小，设支行或

办事处。1979 年 10 月，省建行从省财

政局分出单独设置。实行建设银行总

行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体制。1985 年

末，省建行共有分支机构 235 个(不含

投资银行)，其中省分行 1 个，市分行

3 个，市、地、州中心支行 17 个，县支

行和专业支行 196 个，职工共 3769 人

(其中省建行 222 人)。

(四)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和成都分

行

1949 年 12 月 10 日，原中国银行

重庆分行经清理改组，以重庆中国银

行名义恢复营业，归人民银行重庆分

行领导，经理毛步奇。1950 年 7 月 1

日，改名为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实行中

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人民银行西南区行

双重领导，下属成都、万县支行。1951

年 2月 9 日撤销，外汇业务由成、渝两

地人民银行办理。1966 年 7 月 1 日，

在人民银行成都支行春熙路办事处内

设立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办理成都地

区侨汇和对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记帐

贸易结算业务。1976 年。在人民银行

重庆市分行内设立中国银行重庆支

行。1977 年 6 月 1 日，中国银行成都

支行实行独立核算。1977 年 7 月 1

日，升格为成都分行。对内为人民银行

四川省分行的国外业务处，省人行副

行长王茂亭、张克伦先后兼任经理，马

素华任副经理。下辖中国银行重庆支

行。1984 年，中国银行成都分行由中

国银行总行和省政府双重领导。1981

年，重庆支行改称重庆分行。1985 年

底，省中国银行机构共 8 个，其中分行

2 个(成都、重庆)，成都分行管辖的支



行 6 个(绵阳、南充、万县、达县、乐山、

自贡)，职工 320 人 (其中重庆分行

103 人)。

(五)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和四川省

分行

重庆解放后，原交通银行重庆分

行由人民政府接管，不久恢复营业。

1950 年 3 月，改组为交通银行西南分

行。江冬任经理。1952 年 4 月，交行西

南分行改组为西南区行。重庆分行重

新成立。1954 年 10 月，西南区行撤

销，重庆分行改为重庆支行，归交行四

川省分行领导。交通银行成都支行于

1950 年 3 月重新开业，吕逢权任经

理，受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和人民银行

成都分行双重领导。1951 年 6 月。交

通银行成都支行改名为交通银行川西

支行。1950 年 12 月，在泸州市成立川

南支行，白光任经理；1951 年 7月，在

南充成立川北支行，车占英任经理。

1952 年初，在北碚市成立川东支行，

蒋哗任副经理。1952 年 5 月，交通银

行改由财政部门领导。9月，交通银行

川东、川南、川西、川北 4 个支行同时

撤并，成立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陈鸿

兼任经理，徐叔诚、刘志成任副经理。

下辖泸州、北碚、南充 3 个支行和乐

山、万县、自贡、广元等 10 个办事处以

及代理处 138 个，职工 689 人。1954

年 10 月，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成立，

按省政府的决定，各级机构一律就原

交通银行的各级机构组成。交通银行

四川省分行对外只保留牌子。1956

年，恢复省交行建制，杨瑞任行长。

1958 年再次撤销。

(六)中国投资银行四川省分行

中国投资银行是政府指定向国外

筹集资金、办理投资信贷的专业银行。

1985 年 7月，中国投资银行四川省分

行在成都成立，归省建设银行管辖。该

行具有对外法人资格，经济上独立核

算，由省建行副行长蔡振华兼任行长。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分局

1980 年 4 月 3 日成立，与中国银

行成都分行合署办公，由省人行代管，

业务上受总局领导。中行成都分行正、

副经理兼任正、副分局长。1981 年 9

月，重庆分局成立，业务上受四川分局

领导。1982 年 8 月，国务院决定将国

家外汇管理总局改为外汇管理局(后

改称国家外汇管理局)，划归中国人民

银行直接领导。四川分局于 1984 年 6

月划归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领导，省

人行行长、副行长兼任局长、副局长。

1985 年，先后成立了自贡、乐山两个

分局。



第一节 官 钱 局

一、四川官钱局

清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初，清

政府发行“户部官票”、“大清宝钞”，并

铸造大钱。七月初三日(8 月 7 日)，户

部饬令各省设立官钱局，以推行钱法、

钞法。并颁发《行钞章程》(8 条)及《制

钞应办事宜章程》(18 条)。规定各省

在省垣地区设立官钱总局，集中辐辏

之区或提镇驻兵之处设分局一二处。

可招集殷实商人承办。要求四川、广

东、福建等省立即执行。四川总督裕瑞

于咸丰四年闰七月奏称：四川官钱局

已在省垣成都设立。从四川官钱局于

咸丰三年八月二十日(1853 年 9 月 22

日)所发的制钱票证实，该局在一年以

前即已开业。

四川官钱局名义上为官督商办，

实属官营机构。主要发行“大清宝钞”

及兑付“户部官票”。同治元年十二月

十七日(1862 年 2 月 4 日)，四川奉户

部咨文，从次年正月起停止搭收搭放

“官票”、“宝钞”。四川官钱局遂告结束。

二、蜀通官钱局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 年 4～5

月)，四川总督鹿传霖向清政府奏呈：

“请设立官钱铺，出放钱票，以裕度支，

而利市廛”。旋经核准，即委唐次云主

其事。由藩库借拨银 5 万两，宝川局借

拨制钱 5 万串为股本，于光绪二十二

年六月在成都成立。主要业务是发行

银票，放款生息，仅一年多时间，盈利

3．6 万余两。嗣后，井厂、重庆等地亦

设置了官钱局机构。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鹿传霖因故

开缺调京，蜀通官钱局失去凭恃，又为

时人所诟病，不得不停业清理，收回生

息银两，逐一归还司道库局。新督到任

未令续办，官钱局遂于同年 11月下旬

结束。



第二节 省 银 行

一、浚川源银行

清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五日

(1905 年 6月 7 日)，川督锡良奏请设

立官银行。五月三十日(7 月 2 日)奉

硃批允准。锡良令重庆商务局总办周

克昌筹办。定牌名为“浚川源”银行，取

开通川省利源之义，并颁发“四川官银

行”印信，专备公文造册报销及股票、

银票铃印之用。于是年九月二十一日

(1905 年 10月 19 日)开业。总行设于

重庆，成都设分行。宣统二年总行迁成

都。后相继在上海、汉口、北京、天津、

宜昌、万县、涪陵、五通桥、自流井、保

宁(阆中)、沙市等地设置分行及办事

处。先后在总行任总办或总理的有周

克昌、邹宪章、乔世杰、黄云鹏等人。民

国 2 年(1913 年)，实行监理官制度，

由财政总长熊希龄任命肖德麟兼任。

民国 4 年，袁世凯任命钟文黼继任。

以后四川内战连年，行籍隶属无定，主

管人员变动频繁，事权不统一，业务无

法开展。

浚行初办时，拟定资本 50 万两，

官六商四。所需资金，随时可向藩库流

用。当时市场稳定，又有官方为后盾，

浚行虽未收齐资本，营业情况却良好，

应付裕如。光绪三十二年，始将资本收

齐。次年，督署令将商股全部退还，专

用官本，变为纯粹之官立银行。辛亥十

月十八日(公元 1911 年 12 月 8 日)，

成都兵变，浚行总行遭洗劫，库银损失

23 万余两，渝行被蜀军政府提用库款

52 万余两，遂致无法支撑，业务陷于

停顿。民国元年行址为新成立的四川

银行占用。当年 11 月，四川银行停业，

四川都督府决定恢复浚行。由财政司

拨银 45 万两为复业资本。民国 2 年

“二次革命”爆发，浚行自流井、重庆等

分行资金又被军方提走 75 万两，故名

为复业，实无资金营运。民国 3 年，黄

云鹏任总理，鉴于官办不能有成，每因

政局变动，银行辄受影响，乃建议依照

中国、交通银行办法，改为合办，定资

本为 100 万元，官四商六。次年 5月改

组完毕。财政厅拨足官股 40 万元，商

股亦收得半数，营业顿呈活跃之势。新

任四川巡按使陈宦莅任，以官商合办

政府不便支配为由，乃电北京政府撤

销合办之案。对已收商股分别退还，又

改为纯粹官办。民国 4 年，为回收四川

军用银票，巡按使署令浚行发行银元

兑换券，前后共发 300 万元。民国 5

年，护国战争兴起，行款又被陈宦、周

骏、刘存厚等军提用 149．3 万元，所发

银元兑换券不能兑现，信誉顿失，业务

从此一蹶不振。下属机构靠追收旧欠



维持费用开支。上海、万县分行经理人

员乘乱卷款潜逃。民国 9 年 9月，由财

政厅接管，通令总、分各行，一律暂停

营业。民国 15 年 2 月，改由财政厅办

理，旋即解体。

二、四川银行

清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 (公元

1911 年 11 月 27 日)，成都宣布独立，

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是时需用急迫，

军政府采纳财政司长董修武建议，发

行军用银票，并设立四川银行，专司发

行事宜。民国元年 1 月，成立四川银

行，由财政司拨款 200 元作开办经费，

以浚川源银行旧址为办公地点。委任

黄宗尧为经理，5 月后由董庆伯继任。

其主要业务是监督军用银票的印制和

发行，并未开展存、放、汇款业务。

四川银行成立仅一年，发行军用

银票达 1500 余万元，印制粗糙，号码

重复，真伪莫辨。且因政令不统一，各

地应允解款充作兑换准备金者寥寥无

几，其有解到者亦为军用票。原定一年

后开始兑现之约，到期竟不能履行，银

行信誉顿失。军政府迫不得已，明令四

川银行撤销，同时恢复浚川源银行，兼

管四川银行未完事务。

民国元年(1912 年)4 月，军政府

设利用钱庄，隶属四川银行。发行铜元

票 124．59 万串，辅助军用票行使。后

以铜元票兑现困难，民不乐用。省民政

公署遂令财政司收回铜元票。民国 3

年，总庄裁撤，归并于浚川源银行。民

国 5 年底，利用钱庄业务结束，未了事

项由财政司办理。

三、四川铁道银行

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川汉铁路

公司。由于铁路开工无期，对股款的收

缴拨支等管理相当混乱，公司帐目不

清，地方握款不缴，经管人员侵蚀、挪

用情况时有发生。民国元年，各地股东

代表提议组织清算处，彻底清查公司

财产帐目。是年 12月，经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设立四川铁道银行，专门收纳

和经管铁路股款，借以杜绝弊端。

四川铁道银行于民国 2 年在成都

成立开业。原定资本 100 万元，实收

37 万余元。董事会推举熊敦棣为总

办，先后担任银行总理的有曾笃斋、张

森楷、彭芬等人。内部设存储、贷付、汇

兑、交换、庶务 5 科，后又增设会计科。

铁道银行在北京、汉口、宜昌、上海、重

庆、宜宾、自流井、南充、泸州等地设有

分行及办事处，每处有职员二至三人。

开业之初，铁道公司拨来的资本，

仅有贬值过半的军用票 10．2 万元，银

元 7000 余元，其余皆为铁道公司各地

办事处拨交的债务银两。如公司汉口

办事处拨出“滥帐”库平银 27 万余两，

经过银行催收，两年只收到 1 万余两。

民国 5 年，因护国战争大局动荡，泸、

宜、渝等办事处在动乱中先后歇业。

民国 6 年 6月，因铁道公司频年



人事纠葛横生，股东争权夺利，财产混

乱不清，各地股东代表再次请求政府

组织清算处。省政府将银行列为重点，

动用警兵，围封银行，职员闻讯，携帐

潜逃。省政府下令通缉杨炳清等7 人。

民国 8 年，总办熊敦棣请求省长杨庶

堪解除通缉令，通知在逃人员返行办

理移交，未获允准。铁道银行遂自行关

闭。

四、四川省银行

民国 22 年 9月，四川政局基本稳

定。四川善后督办刘湘鉴于农村经济

濒临破产，社会金融极度混乱，市场通

货异常缺乏，以及军队财务需要，决定

成立四川地方银行。委任重庆军政界

及金融界人士郭文钦等 9 人为理事，

甘绩镛等 7 人为监事，并任命二十一

军参谋长郭文钦为理事长，二十一军

财务处长唐华为总经理，副处长康宝

志为协理，先后筹拨资本 200 万元。民

国 23 年 1 月 12 日，四川地方银行在

重庆陕西街开业。下设总务、会计、出

纳、营业、发行 5 课和经济调查部，并

先后在成都、万县设分行，自贡、内江、

泸县、涪陵、遂宁、乐山、达县、宜宾、南

充、绵阳、峨眉、富顺和上海等地设办

事处和汇兑所。至民国 24 年底，有职

工 144 人。

四川地方银行除经营商业银行业

务外，还大量发行地方银行兑换券(简

称地钞)，以补军政费用和业务营运资

金的不足。

民国 24 年初，刘湘任四川省政府

主席，将四川地方银行改组成四川省

银行。并自是年 11 月 1 日起，原地方

银行各分支机构，一律改名，债权债务

由省银行接收，理事会改为董事会。到

民国 38 年底，董事会共历七届。先后

担任董事长的有周焯(任二届)、郭松

年、潘昌猷(二届)，邓汉祥、李星枢 5

人。先后担任总经理的有刘航琛、潘昌

猷、杨晓波、康宝志、何兆青、王锡祺 6

人。分支机构逐年增设。到民国 36 年，

共有分、支行、处 109 个，工作人员最

多时(民国 29 年)有职员和练习生

1275 人，警役 902 人，共 2177 人。

民国 35 年 7 月，总行奉命迁成

都，改为总管理处。重庆设特等分行。

总管理处内设业务处、稽核处、会计

处、公库处、总务处和人事室、经济研

究室(仍留重庆)，并保留重庆的储蓄

信托部，共 5 处 2 室 1 部。

民国 35 年后，通货恶性膨胀，法

币急剧贬值，四川省银行虚盈实亏情

况严重。民国 37 年 8月，国民政府改

革币制，中央银行又将省银行收购储

存的作为发行辅币券及领钞用的准备

金黄金 47 两、白银 32270 两、银元

911427 元全部查封，强迫收兑。不到

半年，省行全部财产仅剩下房屋、地

产，业务收益无法维持开支，职工生活

陷于困境。民国 38 年 12 月，总、分行、

处相继歇业。后所有机构、人员均由人



民政府接管。见表 1－1。

五、西康省银行

民国 25 年，刘文辉在西康省施政

纲要中，拟具筹建西康省银行计划，呈

经国民政府核准，额定资本 50 万元。

由建省委员会两次借拨资金 13 万元，

于民国 26 年 8月 1 日正式成立。实行

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

会共历六届。曾任董事长的有李先春

(先后任二届)、丁次鹤(二届)李万华

及杨声。担任总经理的先后有程仲梁、

李先春、张明远 3 人。总行设在康定，

内设总务、会计、营业、稽核、出纳、省

库等课和经济研究室。先后在雅安、西

昌设分行，在汉源富林、甘孜、理化(理

塘)、汉源、宜东、荥经、天全、会理、白

盐井、巴安(巴塘)、道孚、石渠、冕宁、

丹巴设办事处或临时办事处，在成都、

重庆、乐山、昆明亦设有办事处。民国

33 年 8月，全行共有总、分行、处机构

20 个，员工 190 人。

民国 38 年下半年，西康省银行经

过两度币制改革，资本蚀尽，业务无法

开展，职工生活几乎不能维持。张明远

总经理根据董事会决议及省政府电

令，紧缩人员，裁并机构，遣散职工。

1950 年初，机构及留守人员由人民政

府接管。

第三节 市 县 银 行

一、市银行

(一)自贡市银行 民国 30 年 4

月 1 日开始筹建，至民国 32 年筹得股

金 63．55 万 元，当年 1 月 15 日正式

开业。第一届股东会选举曾稚松为董

事长，李鹤蕃为经理。设总务、会计、营

业、出纳、市库 5 股。民国 34 年增资为

400 万元，其中公股 50 万元，商股 350

万元。民国 35 年在射洪大坟堡、自贡

市贡井设立办事处。

(二)成都市银行 民国 31 年 10

月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市政府认提倡

股 100 万元，商股 400 万元，共筹齐资

本 500 万元。民国 32 年 1 月 16 日召

开成立大会，公推商股董事蓝尧衢为

董事长，胡性诚为经理。6 月 18 日在

提督东街开业。民国 35 年增资为

4000 万元。第二届股东大会由官股常

董钟干继任经理。内设总务、会计、出

纳、业务 4 股，后增设市库股。职工 40

余人。

(三)重庆市银行 民国 35 年 1

月 5 日开业，由市政府拨款 2000 万元

为股本。市银行两届董事长均由市长

张笃伦、杨森兼任。总经理由市长派

任，先后为张健冬、赖永初、张慕良、胡









光烈 4 人。设总务、库务、会计、出纳、

业务、稽核 6 课和秘书、经济研究 2

室。民国 36 年曾在上清寺、夫子池设

办事处，但当年即行撤销。

民国 38 年，经过两次币制改革，

各市银行资金所剩无几，营运困难，收

不敷支。除重庆行略有盈余外，成都、

自贡行仅余办公房屋，均裁减人员，缩

小机构，停止营业。解放后，自贡市银

行将房屋作价人民币 9000 万元(旧

币)，除用以偿付债务外，剩余 400 万

元，按原股额返还股东。重庆、成都两

市银行的存款，由人民银行接管，统一

清偿了结。

二、县银行

(一)农工银行

民国 4 年，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周

学熙呈准颁行《农工银行条例》。此项

条例规定了银行成立宗旨、业务经营

项目、营业区域(限在一县境内)。四川

最早的农工银行是民国 17 年 10 月北

碚峡防局设置的北碚农村银行，系官

商合资，以商股为主。自此之后，各县

纷纷筹设。当时四川处于军阀防区制

时期，各地各自为政，地方人士只须筹

集一定资金，毋须向财政部注册，即可

开业。故各地机构名称不一，有农村、

农工、农民、平民等数种名号。先后成

立开业的有江津、綦江、荣昌、梁山(梁

平)、纳溪、金堂、垫江、彭县、通江、铜

梁、大足、永川等 14 县。其中官办 6

家，民办 7 家，合办 1 家。民国 24 年，

国民政府重申，各地方银行机构须向

财政部注册领照，方能开业。四川已开

业的农工银行，或以办理不善，或以资

金缺少，业务无法开展，或未及时向财

政部登记注册，自行关闭停业者达 12

家，仅存北碚农村银行和江津农工银

行 2 家。民国 29 年，国民政府颁布《县

银行法》时，北碚农村银行增资改组为

北碚银行 ；江津农工银行亦增资扩大

业务范围，改组为四川农工银行，成为

商业银行。

(二)县银行

民国 28 年 9 月 28 日，国民政府

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提出“扩充

西南、西北金融网，期于每县区设一银

行，以活泼地方金融，发展生产事业。”

财政部据此于民国 29 年颁布《县银行

法》及《县银行章程准则》，并饬令四川

省政府，要求各县于一年内次第设立

县银行。

民国 29 年 3月 1 日，四川省政府

实施新县制，规划全省各县银行分 4

期成立。以 3 个月为一期，第一期设立

50 个县银行，二期 30 个，三期 20 个，

四期 30 个。并颁发《四川省各县筹备

县银行注意事项》，命令各县应尽速成

立县银行，最迟不超过民国 30 年底。

民国 29 年 11 月 1 日，潼南县银行报

经财政部核准 注册成立开业，为全国

第一家县银行。至民国 35 年底，四川

共成立县银行 133 家，占全省应设县



数的 95 % 。各县银行在其业务辖区内

陆续设立的分支行和办事处总计达

200 余个，普设面为全国之冠。

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筹集资金困

难，业务发展不易，物色人员更难，迟

至民国 33 年，仅有雅安一县成立县银

行。西康省政府通饬各县限期成立。至

民国 37 年，已设行开业的有雅安、康

定、西昌、荥经、越巂、会理、宁南、天

全、冕宁、泸定 10 个县，占西康省应设

县数的 28 % 。

川、康各地的县银行，在建立农村

金融网点，推行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

支持抗战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各县银行资力薄弱，资金来源

有限，加之业务发展受到地区限制，回

旋余地较少，遇有时局变化，市场波

动，多无力应变。到民国38 年底，大多

数均宣布停业或倒闭。其中因币制改

革，无力按国民政府法令增资自动停

业者十之七八，幸存者十之一二。解放

后，均由各地人民政府接管。

四川省县、市银行机构表

















第四节 军队金融机构

民国 8～24 年，四川各地驻军将

领多自设造币厂和金融机构，铸币、发

钞，以筹措军政费用，敛财自肥。这些

金融机构既不向中央政府申请注册，

领取营业执照，又多无固定的营运资

本。机构兴废无常，所发钞、券兑现困

难，信用低下，民间深受其害。

民国 12 年，陆军第三军军长刘成

勋、第一军军长但懋辛、边防军总司令

赖心辉驻成都，称“省军”；川军总司令

刘湘、第二军军长杨森、黔军总司令袁

祖铭、北洋军师长赵荣华驻重庆，称

“联军”。两军均自设金融机构，发行货

币。

四川银行 民国 12 年 3月，联军

在重庆朝天观街设立四川银行。杨森

委曾述孔为银行总理。发行四川兑换

券。同年 10月 16 日，省军攻入重庆，

银行停业。

四川官银号 民国 12 年 9 月省

军刘成勋饬令成立。因设在成都，又称

成都官银号。发行官银票。民国 13 年

2月，联军攻入成都，银号停业。

重庆官银号 民国 12 年 10 月，

省军赖心辉饬令设立，委梁正麟为总

办。11 月在朝天观街原四川银行行址

开业。发行四川兑换券和铜元票。同

年 12 月 14 日，联军杨森部反攻入重

庆，成立仅一个多月的银号随即停业。

重庆官钱局 民国 12 年底，黔军

袁祖铭以援川军名义，进驻重庆。设置

重庆官钱局，印制铜元票，在其控制下

的江津、巴县等 18 县强令行使。民国

15 年 5 月，刘湘、杨森部将袁祖铭部

驱逐出川，重庆官钱局倒闭。

万县长江银行 民国 17 年 2 月，

二十军军长杨森下令设置。主要以代

二十军收缴的捐税等款项，作营运资

金。在重庆、宜宾、沙市设有代办机构。

民国 18 年 1 月，刘湘部攻占万县，长

江银行随之关闭。

中和银行 民国 11 年 6月，川军

总司令刘湘与重庆商人合办，资本 60

万元，军商二、四认股。重庆商会会长

温友鹤任总经理，前商会会长赵资生

和二十军军部秘书周季悔任协理。在

上海、汉口、成都、宜昌、泸县、万县等

地设有分支机构。二十军及川军总司

令部军费出入，皆归该行办理。银行得

军款周转，经营颇佳。民国 15 年初，因

黔军袁祖铭夺占重庆，该行停业 4 个

月，5 月，袁部被逐出川，银行恢复营

业，改由赵资生任总经理，孙树培任经

理。民国 19 年 5月，发生挤兑提存风

潮，宣告歇业清理。民国 21 年 7月关

闭。



二十一军总金库 民国 19 年 9

月，二十一军军部鉴于财务开支浩繁，

采纳刘航琛建议，设财务总金库，以代

替中和银行，经办所属部队的财务收

支。委军部财务处长刘航琛任总金库

收支管，聘中和银行孙树培为经理。军

部向所属部队拨付军费采取分成付现

方式，欠付部分由总金库收支组主任

邹汝百以私人名义开具期票，听凭到

市场贴现(时称邹票)。为偿还期票，总

金库又发行粮契税券。民国 24 年 5

月，国民政府督促四川省政府整顿财

政金融。总金库奉命于 8月 10 日宣告

结束。

裕通银行 民国 16 年初，由二十

四军刘文辉部将领集资组建。总经理

文和笙，会办刘文成。资本定为 20 万

元。总行设成都，在自流井、泸县、宜

宾、乐山、雅安、重庆等地设分行和办

事处。民国 21 年爆发“二刘战争”，刘

文辉部战败，裕通银行停止营业。

新川银行 民国 15 年，二十八军

军长邓锡侯，将康泰祥银号改组为新

川银行，经理李光含，资本仅 5000 元。

民国 24 年 1 月 10 日开业，发行新川

券。同年 2 月，四川省政府成立，整顿

金融，该行收回所发钞票后停业。

二十八军总金库 民国 21 年成

立，主要办理二十八军所部的财务收

支，并发行粮契税券。军址设于成都东

大街康泰祥银号内。民国 24 年结束。

四川西北地方银行 民国 17 年

4 月，由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设立。总

行设于绵阳，在巴中等县设有机构。以

防区内平武、绵阳、昭化、广元等 10 县

一年粮税作为资本，计 42 万元。并发

行钞票。民国 19 年上半年结束。

四川西北银行 民国 21 年 4 月

由田颂尧开设。资本 20 万元，总行设

于三台县学街。由二十九军特务旅长

兼三台卫戍司令田泽孚任总经理。财

务处长常震川、军部经理处长林志筠

先后任经理。在阆南(阆中、南部之

间)，绵阳、安县、巴中设分行和代理机

构，发行无息存券。民国 24 年，二十九

军因“剿赤”失败，军长田颂尧被撤职，

银行经理和职员卷款潜逃，银行倒闭。

第五节 川陕省工农银行

1933 年 5 月下旬，川陕省苏维埃

政府开始筹建川陕省工农银行，是年

12 月 4 日开业。属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财委会领导。总行设通江县。川陕苏

区各县均设分支机构，受同级人民委

员会的指挥和监督。中共川陕省委委

员、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部长、省财委会

主席郑义斋兼任总行行长。总行办公



地址先设在通江县西寺，营业部在南

街，后迁苦草坝德汉城(现永安乡)。

1935 年初迁巴中。设总行秘书(廖静

民担任)、财经科(肖朝刚任科长)、保

管科(先后担任科长的有黄彩云、杨文

局、曹述臣 3 人)。

工农银行的基金充实，信誉卓著。

主要基金来源为：没收地主、豪绅、不

法资本家的金银珠宝及贵重财物；红

军缴获的金银实物；盐税及运销收入；

部分群众的集股。据经管人员回忆、银

行基金估计有 1600～1700 万元。

工农银行的基本任务是发行货

币，供给军需，其分支机构设置随战事

进展和转移而变动，先后在通江、南

江、巴中、仪陇、营山、万源、宣汉、达

县、苍溪、阆中、南部、广元、旺苍、城

口、江油等县设有分行或代理处。

川陕省工农银行设有造币厂和石

印局，铸有银元、铜币，并印制布、纸等

币，在苏区发行。1935 年，红军长征出

川后，川陕省工农银行停止业务活动。

第六节 外省驻川地方银行

民国 27 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各省、市、地方银行亦纷纷来川设置机

构。据民国 27 年、28 两年统计，在川

设立机构的有湖北、安徽、河南、江苏、

陕西、西康、广东、湖南、山西 9 省。且

至抗战胜利前，在四川设立地方银行

机构的还有贵州、福建、甘肃、江西、浙

江、广西、湖北、山东8 省，计 25 处。民

国 35～36 年先后撤离，全省仅余 8

家。设在重庆的有广东、湖北、湖南、江

西、甘肃、贵州 6 家。民国 36 年 8月 1

日，按财政部规定，改组为“联合通汇

处”。

外省在川地方银行按财政部训

令，只准经营本省汇兑业务。不准办理

存放等业务，见表 1－4。







第一节 典 当

典当是以实物为质押的一种借贷

形式，早在我国南北朝时，寺庙就从事

典当活动。清代，各地典当业已较普

遍，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政府颁

布《当贴规则》，规定经营典当者须向

政府申请登记，领取执照，每铺年纳当

课银五两。清代典当多属官督商办，由

政府出资(称皇本)交殷实商人或有功

名宦绩者承领经营。据现有资料，乾隆

二十五年(公元 1760 年)，重庆即有官

当一家。乾隆三十年，因经理人员挪用

公款，川督阿尔泰下令将库银收回，撤

销当铺。此后，陕西客商以经营典当有

利可图，经向重庆地方政府申请，领取

执照，开设当铺。据巴县档案记载，乾

隆四十三年，陕西商人在重庆开设的

当铺有隆德、大有、日兴、永贞 4 家。在

巴县档案中，有光绪八年至十三年(公

元 1882～1887 年)，重庆镇标三营以

塘田变价银 3000 两发交这些当商生

息的档卷。据嘉庆《四川通志》载：全川

有 49 州县年纳当课银 720 两。按每铺

5 两计，当时四川有典当 144 家。另据

《巴县档案抄件》，光绪二十年全川有

当商 168 家，征税银 840 两。

四川早期的典当业多由陕西商人

开设。当商依靠向藩库领借银两、吸收

官家存款或向票号借款，资本充裕，周

转灵活，获利丰厚，经营者甚众。仅成

都一地就有典当 40 余家。光绪三十、

三十一年，重庆等地发生严重旱涝灾

害，物价高涨，灾民多赖典当衣物糊

口。据重庆海关关册记载：“大灾之后，

重庆饥寒之民日渐增多，百业俱废，唯

独典当一业发展迅速。”是年，有资州

翰林陈某，落职回川，会同本省商人，

上书藩署，以“陕人领用川省藩库银

两，把持重庆典当行业，年获厚利，致

使川人生计困难，于情于理，均有未

合”为由，请求援照陕帮典当事例开设



当铺，获准。于是川帮商人纷纷申请领

照，开设典当，从此打破了陕帮当商独

占的局面。川陕当商双方展开激烈竞

争。陕帮当商历来对当物估价只及原

值三分之一，川帮当商为争取客户，将

当物价提高到原值的二分之一，陕帮

营业大受影响。

清末，政府财政枯窘，当商向藩库

领借的银两悉被收回，平时所依赖的

官府存款和票号借款的周转资金来

源，也受到正在兴起的钱庄、银行的冲

击，典当业务萎缩，陕帮当商相继收

歇。四川典当业变成由川帮商人自行

筹资经营的局面。典当业以资本多少

和业务大小的不同，分为典当、质店、

押店等各类。川帮当商的资本较陕帮

少，故多以质店名义经营。21 年，四川

典当铺有 480 家。

民国 29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经

济部联合颁布《典押当业管理规则》，

规定典押业分典当、押当两种，资本

10 万元以上者为典当，10 万元以下者

为押当(至少 3000 元)，并须在牌号标

明。据同年《四川合作季刊》9月号第1

期记载，四川典当业主要分布在蓉、

渝、万、泸、宜等大中城市，在富顺、自

流井、内江、资阳、资中、大足等手工业

和农产品加工发达的地区，亦有开设。

由于法币不断贬值，投机盛行，市场利

率高涨，各大典当铺慑于政府法令，不

敢提高当息，缩短当期，营业陷于绝

境。民国 32 年 5月，成都市各典当铺

号经同业公议，集体停业。吁请市政当

局妥议解决办法。大典当铺停业后，小

押当竞相发展，仅成都就有 200 余家。

省城外各地小押当亦有发展。民国 34

年 11 月，成都小押当竟发展到每街必

有一家。民国 35～38 年，通货恶性膨

胀，典当利息受政府控制，铺号多有亏

累 ，大典当铺多自行歇业或止当候

取，小押当则采取自行提高利息或增

收手续费等办法谋取利润。

无论清末或民国时期，典当业都

是受到政府的保护与支持的。因为一

是事关财源，当税和官督商办时的典

当盈利是地方财政收入之一；二是这

种短期融通资金的金融组织。能够发

挥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经营典当或公质店者，多半为官

僚、地主、商人，或其混合体。以重庆永

兴公质店为例，该店有股东 34 人，其

中地主 25 人，占 74 % ，商人 6 人，占

18 % ，其它 3 人，占 8 % 。其资本额 3

万元中，地主投资为 24500 元，占

82 % ，商人投资为 5200 元，占 17 % ，

其它占 1 % 。

典当业的内部组织大同小异，一

般是由股东推选一人监督一切内外事

务。内部其他人员分工如下：

经理，多由股东或董事兼任，主管

资金的筹划，业务的开展，帐簿的检

查，职员的任免等；

拿秤，负责管理银钱出纳事务，每

日当进及赎当的银钱收付，均由其负



责结清；

理包，在营业终了时，根据当天当

进货物的质单(当票)号数，清点入库，

或装上衣架，标以号码，以便赎取。

坐柜，又名朝奉，专司对外营业，

如看当物，议当价等。是当铺中责任最

重的职务。

学徒，又称小官，专司取递货物和

办理一切杂务。学徒见习三年后，视其

工作能力与是否勤奋，来决定以后的

职务，有的可以充任理包或坐柜。

典当或公质店的业务为小额抵押

贷款。投当人多半是城乡居民因生活

困难或是临时急切需款周转者。他们

向典当或质店贷款的抵押物品，一般

是生活资料，如衣服、被毯、铜料餐具

器皿等以及金银首饰、珠宝钻戒、古玩

名画之类：也有用生产资料，如斧头、

锄头充作押品的。

投当人来当物时，典当或质店对

当物一概贬低其质量并从低估价，如

值十当五，有的甚至压低至二三折，而

所收取的当息则很高。民国时期，当息

一般为月息三分至三分五厘。此外还

有许多陋规，如：朝当暮赎也须支付一

月利息；满月后到了第六天赎取时要

收两月利息；当物除金银首饰和铜器

外，其余物品要按当价一元收一分或

五厘的存箱费。总之，采取种种办法，

攫取超额利润。

当票是典当业给予当物者的票

据。当票上注明当物名称、价值金额、

当息和期限，作为赎当的凭证。当票上

的文字叫当字，这种字体写法特殊，非

行家里手一般难以辨认。目的是预防

赎当者借词讹赖。当票到期不赎者，即

为死当，当商即可变卖当物，未逾期的

当票，可在市场出售。出售当票者则再

次受到剥削。

重庆是四川最大商业城市，典当

业的营业额颇为可观。民国 23 年 6月

出版的《全国银行年鉴》记载，当时重

庆 7 家公质店有股本 32．9 万元，全年

营业额共达 99 万元。

典当业是高利贷金融机构，除了

遇到无法抗拒的天灾人祸以外，一般

大都是盈利的。所以当时人们都把它

看作是“稳固投资之所”。

清末民初重庆典当业一览表





第二节 票 号

票号是清代重要的融资行业，主

要经营汇兑业务，并从事存放款业务。

清道光四年(公元 1824 年)，重庆日升

昌颜料庄正式改名为日升昌票号。在

此之前，日升昌在经商活动中采取顶

兑银两方式的创举，凡天津与四川间

客商往来均可将银两交由日升昌颜料

庄汇划，甚受商界人士欢迎。改名后即

专营汇兑银两业务。一般认为这是我

国最早的票号。

道光二年，陕西商人在成都创办

金盛元字号，后亦改为票号。至咸丰、

同治年间，四川的票号已相当普遍。在

成都有日升昌、新泰厚、金盛元等 20

余家，多设在暑袜街、走马街、青石桥

及东、西大街等繁华地段。四川的票

号，多为山西商人出资经营，最初多为

他们开设的茶叶庄、布匹号、烟草庄、

铁器铺等商业字号，兼营汇兑业务，后

才逐渐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光绪年

间是四川票号兴盛时期。据光绪十七

年重庆海关调查，重庆有票号总、分号

23 家，成都亦有 20 余家，多为山西省

平遥、祁县、太谷帮商人开办。省内各

县城也多设有分号或代理商号。光绪

30 年，四川官绅乔英甫、赵尔巽等合

股在成都开办宝丰隆票号，并在重庆、

自流井、雅安、打箭炉、巴塘、理塘设立

分号。据宣统二年刊印的《成都通览》

记载，成都有日升昌、蔚泰厚、新泰厚、

天成亨、蔚盛长、天顺祥、蔚丰厚、百川

通、协同庆、金盛元、宝丰隆、宝丰厚、

蔚长厚、存义公等票号 34 家，每家各

拥有 10－30 万两白银的资本。据已有

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清末重庆有票号

28 家(表 1－6)。这些票号除在省内各

主要城市设立分号外，多在广州、长

沙、汉口、沙市、昆明、贵阳、北京、天

津、上海、南京、芜湖、太原等地设有总

分号或代理机构。四川票号以山西帮

最具实力，有“西帮票号汇通天下”之

说，由四川、云南官吏投股或支持创办

的宝丰隆、天顺祥等南帮票号，也颇具

实力。

清末重庆票号牌名表



票号在其初创时期，多 以经营商

务款项的汇兑为主，以从事异地购销

的商号、商人为主要经营对象。后因其

资力雄厚，信誉卓著，官府的巨额款项

多交其承汇。各地上解部库的地丁盐

课、措筹的京协各饷，分担的对外赔

款，以及各地官吏的宦囊私存款项等，

均由票号汇兑、解运。光绪十年，清廷

曾令各地解部库的各项银两，派员到

部交纳，不得再行汇兑。然川督丁宝桢

以川省情况特殊，竭力主张由票号汇

解到部，为票号争取生意。这也说明票

号当时与地方官府和官吏的关系是相

当密切的。在现代银行业未出现之前，

票号几乎是独揽公私款项汇兑业务的

融资机构，业务兴旺，收益可观。

票号从事汇兑业务，就会经常发

生周转性的信用，如因预收汇款而形

成的存款，或预付汇款而形成的放款。

同时票号也低利吸收各官吏、富商的

存款，贷放给需款的商号典当以收利

息。票号的存款来源主要是官府公款

和官吏宦囊。诸如藩库、盐政公署、书

院等公款多存入票号。丁粮、丁赋等款

项的收交亦多由与官府关系密切的票

号办理(如天顺祥、宝丰隆等)。定期存

款付给一定的利息，活期一般不付息，

公款很少计息，官吏私款则要多计利

息。

票号放款不办理抵押，只限于信

用放款，须有一二个保证人。贷放对象

主要是常有往来的商号与信誉可靠的

官吏。定期放款通常以三节(春节、端

阳节、中秋节)为结算期。亦有按月计

息的。但最长放款期为一年。放款月

息一般为六至八厘，也有一分、一分二

厘的。

“择垫”与“代捐”是票号的特殊业

务。择垫是票号在去京应考的文人中，

挑选可能考中的对象，为其垫借去京

路费和考中后在京活动、等待外放的

开支，以及被授官上任的费用等。代捐

是票号放款助人买官。如土绅汪云松

捐吉林五常知府、魏翊丞捐巴东县正



堂的银两，均是由“天顺祥”代捐的。

“择垫”和“代捐”的款项、票号都要加

倍收回本息。

票号是专营汇兑和兼营存放业务

的融资机构，一般不得直接从事商业

活动，但少数票号得到官府支持和允

许，也可经营购销业务。如四川的“天

顺祥”票号，因得到云南巡抚兼督办川

省盐务的唐炯允许，就在叙府、涪陵等

地设“祥发公”盐号，经营四川盐岸。当

时贵州食盐依赖川省供应，向分水陆

两路运送。陆路由叙府起运，水路由涪

陵经乌江运送。“祥发公”是川东最大

的盐号，常年雇用一二百名挑夫，由产

地挑运块盐到涪陵，再由涪陵装木船

运往贵州各地，获利十分丰厚。

票号亦发行票据，有“期票”、“小

票”及“存条”之分。期票是一种限期提

取现银的凭证。由于票号在商场上信

用很高，故一般均不重视期票的期限，

在市场上可作为现金流通，相互收交。

小票原是票号开出的临时银两票，面

额多为 10两、50两、100两的，最多的

为1000两。存条是一种存入票号款项

的凭条，亦称银条，是票号的一种债务

凭证。

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政治靠山

和官府存汇的大宗业务，加之钱庄、银

号、银行的逐渐兴起，票号迅速衰败。

第三节 钱庄 银号

四川早期的钱庄、银号，多由换钱

业、倾销店演变而来，也有票号改名

的。清末民初，我国通用的货币，仍是

银铜并行的复本位制。市场流通的货

币，品种繁多，彼此之间换算比价复杂

多变。各地从事银钱兑换和倾销银两

的行业相当发达。光绪、宣统年间，重

庆、成都的钱铺、钱摊多达三四百家。

光绪十八年，巴县知县耿和丰规定流

通的银两必须以新票银为准。外地流

入的银两，必须改铸成新票银始准行

使，倾销业顿形发达。光绪二十九年前

后，四川自行铸造银元、铜元，市场流

通的银两、制钱逐渐减少，银两倾销和

银钱兑换业务萎缩。钱铺和倾销店则

利用其与商号的密切关系，兼营存、放

款业务，开始向钱庄、银号演化。四川

第一家钱庄一同生福，就是于光绪二

十二年在重庆由钱铺改建的。成都的

金盛元银号也是宣统二年由票号改名

的。

钱铺改钱庄之后，多以存、放、汇

为主要业务，而银钱等货币兑换成为

兼营业务。换钱业从事银钱兑换，一般

收取少量佣金。清末，用银两换制钱，

每 1000 文收取佣金 20 文左右。钱铺



也有以“搭配”、“短陌”等投机取巧手

段谋取高利的。民国初年，政府要求钱

庄兑换军票，以维持军票价格。民国3

年 11月，四川省财政厅核准成都商会

拟订的济川公钱庄章程，规定“本钱庄

以兑换为营业，并得以余力兼营借贷

及其他银钱事业”，并在批文中提出所

有钱庄章程中均应 加入“以维持军票

价格、活动市面金融为宗旨，如遇军票

低落，兑换艰滞时，有设法调剂通融提

高之义务”。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

，银钱兑换业随即消失。

在钱庄未出现之前，钱铺已从事

少量存放业务。钱铺在兑换制钱时，由

于需用大量制钱的商家往往先以银子

交给钱铺，以后再向钱铺陆续支领制

钱。钱铺便利用这项预收的银两转贷

给米粮油腊铺作短期周转，收取利息。

这种短期贷款利息较低，一般为月息

四、五厘左右。继后，需求借款周转的

店铺逐渐增多，利息因之上涨。于是钱

铺便开始正式经营存放业务。除上项

兑换制钱的预收银两外，还接受亲友

和往来商家的存款以及票号的放款

等。营运方式多半以低利吸进，高利贷

出，从中赚取利息差额。

重庆开埠后，四川同沿海城市的

商贸业务，日趋发展。早期的钱庄，则

积极从事上下货帮的存放汇业务。当

时每年四、七、十月是货帮交易旺盛的

月份(旧历四月为蚕丝收购季节、七月

为农村秋收和鸦片烟上市以及上下货

帮利用洪水季节大量购运货物时期，

十月，是准备年货和民间嫁娶繁忙的

时节)，上下货帮都需要赶在这几个月

争取多做生意，所需资金融通量增大，

这也是钱庄存、放、汇业务最旺盛的时

期。钱庄为避免放款的赔蚀，经常派人

深入货帮了解他们的业务情况以及经

营作风，掌握其每笔生意的盈亏数字，

作为贷放或收回款项的依据，叫做“排

八字”。认为有利可图时，便给予放款，

谓之“上架子”；否则，就收回贷出之

款，避免损失，谓之“下架子”。

民国 6～24 年，四川各军事集团

及其将领纷纷设立钱庄、银号，发行变

相货币，筹措军费，敛财自肥。民国 17

年前后，成都的钱庄、银号因受“厂

杂”、“执照”、“挤兑”等金融风潮的影

响，多数倒闭歇业。在二刘(刘湘与刘

文辉)之战后，成都留存的只有 20 余

家，比原先减少 30 余家。民国 22～23

年，重庆接连发生“汤”字号连锁倒闭

和石建屏赌申汇倒帐等金融风潮，到

民国 24 年，钱庄也仅存 16 家，减少三

分之二。万县钱庄因狂赌申汇失败，相

继倒闭 31 家，仅存 15 家。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金融业得

到空前的发展，原有的钱庄业多增资

扩股或合并为银行，又新成立许多钱

庄、银号。至抗日战争胜利，四川全省

各地总共有钱庄、银号总庄号 70 家

(不包括分、支处所)(表 1－7)。民国

36 年以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



钱庄、银号多从事黄金美钞买卖、投机

商贸等非正常的经营活动，正常的存

放汇融资业务无法开展。民国 37～38

年，大多数钱庄、银号亏累加剧，特别

是经过两次“币改”，资本所剩无几，大

多被迫停业。至 1949 年底，成、渝两地

仅剩钱庄、银号 31 家。1950 年，经批

准复业的 12 家，1951 年，全部停业。

1947 年 6 月四川钱庄业(含银号)分布情况表









四川最早成立的商业银行为清光

绪二十五年在重庆开业的中国通商银

行重庆分行。宣统元年，江津盐商陈鼎

臣等集资开办的晋丰银行，为川人自

办的第一家私营银行。民国初年，四川

银行业初步繁荣。聚兴诚、殖边、美丰、

大中、中和等商业银行先后开业。民国

24 年前后，又有川康、重庆平民、裕

商、江海、四川商业、四川建设、四川农

工、重庆商业等银行建立，四川商业银

行开始发展。抗战前夕，四川商业银行

总机构已有 17 家。抗战中，商业银行

发展到 81 家，其中川籍 62 家，在全省

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达 379 处。抗战

胜利后，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停滞，金

融紊乱，银行正常业务难以开展。1949

年底，仅余 66 家。

第一节 私营商业银行

一、川籍商业银行

(一)晋丰银行

创立于清宣统元年，创办人为江

津陈鼎臣、陈兴成兄弟。陈氏在江津开

设十大盐店，是经营盐业的巨商。银行

资本约白银 10 万两，总行设在江津县

城迎恩门。陈氏家族的股东占资本总

额 70 % 。民国 2 年，在重庆陕西街设

立分行，由陈绍尧任经理。晋丰银行除

办理一般存、放、汇兑业务外，还结合

盐业运销，买卖申票、汉票、沙票。当时

晋丰银行经营的同泰丰盐号从自贡运

盐，分别销往江津、重庆、涪陵、万县、

宜昌、沙市、彭水、龚滩和贵州边岸，初



时获利甚丰。后吴佩孚任两湖巡按使，

禁止川盐入楚，损失银元 10 万余元。

兼之彭水、龚滩一带匪风甚炽，使晋丰

银行蒙受重大损失，一蹶不振。民国

13 年关闭，历时 15 年。

(二)聚兴诚银行

民国 3 年 12月，杨文光呈准北京

政府财政、农商两部注册，将聚兴诚商

号改组为银行。次年 3月 16 日在重庆

裕泰来巷正式开业。民国 6 年，在重庆

新丰街新建行舍。聚兴诚银行初建时

为股份两合公司，额定资本 100 万元，

无限责任股与有限责任股各 50 万元。

杨氏家族 11 人除占有全部无限责任

股本 50 万元外，还占有限责任股本

23．2 万元，共占股权 73．2 % 。两合公

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无限责任

股东行使权力的事务员会及代表有限

责任股东利益的股东会。但掌握实权

的是事务员会。事务员会都是杨氏家

族成员，由杨文光任主席。股东会无常

设机构，开会时以监察人为主席，对重

大事件不能作出决定。民国 26 年 7月

4 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为

200 万元，新增外界股仅占股本总额

12．5 % 。民国 29 年，增资为 400 万元，

民国 30 年，增资为 1000 万元，外界股

占股本总额 20 % 。改有限公司后，原

事务员会为董事会所代替。首届董事

9 名，其中常务董事为杨粲三等 3 人，

甘典夔等 3 人为监察。杨粲三任董事

长，董庆伯任总经理，三级管理，总处

集权。三级是指总管理处(总行)、区行

(管辖行)和分支行处。民国 10 年，总

行迁至汉口。民国 19 年冬，又由汉口

迁返重庆。至民国 37 年底，计有分、支

行、处 32 个，其中分行 8 个，支行 4

个，办事处 20 个，分布在重庆、成都、

万县、内江、乐山、自流井、泸州、宜宾、

竹根滩(乐山)、上海、汉口、宜昌、沙

市、长沙、常德、北京、天津、南京、昆

明、贵阳、广州、香港、越南海防等地。

此外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旧金山等

地设有代理处。全行职员 608 人，工友

532 人。杨粲三历任董事长、总经理 30

余年。民国 35 年改选董监事、杨季谦

为董事长，李维城代总经理。民国 38

年，杨季谦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50

年，改选杨晓波任董事长，杨受百为代

总经理。1951 年 11 月改组为公私合

营银行。1952 年底，参加全行业公私

合营。

(三)四川美丰银行

美商雷文(Frank．J．Rave)和四

川商人邓芝如等人合资筹办。民国 10

年 6月 6 日，雷文代表美股，康心如等

代表华股，在北京美国驻华公使馆签

订合同。总行设重庆，设分行于各通商

口岸，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并发行纸

币。资本定为美金 100 万元，美股占

52 % ，华股 48 % ，经理以美国人充任，

助理 2 人以中国人充任。民国 11 年 2

月 12 日，在美国康梯克州(State of

Connecticut)注册，资本总额改为银



元 25 万元，美股 13 万元，华股 12 万

元。同年 4月 10 日在重庆新街口正式

开业，董事 5 人，其中美商 3 人，华商

2 人。以雷文为总经理，康心如为协

理。民国 11～15 年间，先后有赫尔德

等 6 个外籍经理均由雷文委派。民国

16 年 2 月，经理海翼德奉命回国，发

生挤兑风潮。康心如请四川善后督办

刘湘购买美股，刘当即与其部属及重

庆商帮投资，购买了全部美股。银行由

中美合资变为全部华资。同年 4 月，召

开股东会议，改组美丰银行，选汪云松

为董事会主席，聘康心如为经理。民国

21 年，呈准国民政府注册，增资为 50

万元。民国 23 年，周见三当选为董事

长，康心如任总经理。民国 26 年，第三

次增资为 300 万元，康心如弟兄的股

本已占该行资本总额 37 % 以上，掌握

了美丰银行的实权。民国 31 年，第六

次增资为 2000 万元。民国 37 年，资本

总额为金元券 200 万元。

美丰银行先后在上海、成都、万

县、汉口、遂宁、内江、泸县、宜宾、绵

阳、三台、太和镇、乐山、涪陵、合川、南

充、叙永、江津、北碚、遵义、雅安、自贡

自流井、江油中坝、犍为、渠县三汇、达

县、乐山五通桥、昆明、贵阳、西安、柳

州、衡阳、广元、广安、南京、长沙、宜

昌、广州、南郑、重庆(段牌坊、化龙桥、

民生路)设立分支机构，共计 43 处。抗

战胜利后，该行业务屡遭挫折，业务濒

于绝境。1950 年 4月 4 日自动宣告停

业。

(四)川盐银行

民国 19 年春，二十一军师长王缵

绪任四川盐运使，与重庆盐业公会主

席曾子唯等 56 家盐商筹办重庆盐业

银行。同年 9月 1 日，重庆盐业银行正

式成立。总行设在重庆新街口。曾子

唯任董事会主席，何鼎臣任经理。股本

定为银元 100 万元，实收 32．8 万元。

由于资金短缺，不到一年即告歇业。盐

运使署派员对该行进行清理整顿，增

资为 200 万元，实收120 万元。报财政

部请求复业。因与天津盐业银行同名，

乃改名为重庆川盐银行，于民国 21 年

7 月 4 月在重庆曹家巷口重新开业。

吴受彤为董事长，甘典夔等任监事，王

国源任监察。民国 26 年 8月，由刘航

琛继任董事长，总行改为总管理处并

设重庆分行。该行曾多次增资。民国

33 年，第五次增资为 4000 万元，民国

37 年 11 月，资本为金元券 80 万元。

最初刘航琛在川盐股本仅占资本总额

10 % ，至民国 28 年已占总股 60 % 以

上。一直掌握川盐银行实权。川盐银

行分支机构有上海、成都、自流井、乐

山、泸县、合江、江津、合川、万县、涪

陵、内江、汉口、昆明、宜宾、重庆(山

洞、南泉、民权路、黄沙溪)、邓关(富

顺)、香港共 20 个行处。民国 38 年，存

户大量提款，无力应付，停业清理。四

川解放后，由人民政府监理接收。



(五)重庆商业银行

民国 18 年，重庆市长潘文华仿上

海、南京设市民银行先例，筹设重庆市

民银行。为官商合办，代理市金库，兼

营商业银行业务。资本定为 50 万元，

市府拨出 4 万元为官股，并分别向军

政商界人士筹股，实收股本 12 万元。

报请财政部、实业部批准注册，于民国

20 年 1 月 5 日在重庆道门口开业。潘

昌猷为总经理，代表官股。温少鹤任董

事会主席。民国 23 年初，万县市民银

行发生挤兑风潮，宣告倒闭。重庆市民

银行也发生挤兑现象。潘昌猷乃提出

改组，收买官股，另招新股，资本定为

50 万元，实收 20 万元，于同年 8月 29

日报请财政部批准，改名为重庆银行，

民国 30 年奉财政部令改名重庆商业

银行，仍简称重庆银行。邓子文任董事

长，潘昌猷任总经理。

重庆银行先后在上海、万县、成

都、新都、自流井、内江、雅安、康定、贵

阳、宜昌三斗坪、中坝、南充、合江、达

县、璧山、山洞(重庆)、遂宁、合川、合

川太和镇、三台、绵阳、宜宾、泸县、五

通桥、西昌、昆明、汉口、天津、南京、广

州等地设有 30 个行、处。民国 35 年，

将重庆总行改为总管理处。该行先后

增资 4 次。民国 31 年，第四次增资为

1000 万元，潘昌猷的股本占 78．8 % ，

独揽行内大权。民国 37～38 年。该行

逐步将资金调往香港，并停办存放汇

业务。

(六)川康平民商业银行

由川康殖业、重庆平民、四川商业

银行① 三家于民国 26 年 9月合并

改组而成，简称川康银行。

重庆平民银行于民国 17 年由张

子黎创办。资本 10 万元。张子黎任经

理。初为委员制，次年改为董事制。张

改任总经理。民国 22 年增资为 25 万

元。民国 23 年邹汝百任经理。民国 25

年 11 月宁芷邮任总经理，刘航琛任董

事长，资本增为 100 万元。

四川商业银行于民国 21 年 6 月

开业，资本 60 万元，唐棣之任董事长，

汤之敬任总经理，民国 23 年增资为

100 万元，范绍增任董事长，范仲渠任

总经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重庆公

债暴跌，物价波动甚大，金融市场处于

风雨飘摇之中。刘航琛提出三行合并，

与聚兴诚、美丰两行抗衡的倡仪，获得

三行董事联席会议通过。民国 26 年 9

月 21 日正式宣告三行合并。第一次董

事会选刘航琛任董事长，宁芷邨任总

经理，资本定为 400 万元，实收 350 万

元。该行先后增资四次。民国 30 年增

为 1000 万元；民国 32 年增为 5000 万

① 川康殖业银行于民国 19 年 9 月 1 日在重庆打铜街开业。何北衡任董事长，卢作孚任总经理，收足

资本 100 万元。民国 21 年，刘航琛任总经理。民国 24 年，增资为 150 万元。



元；民国 35 年增为 2 亿元，民国 37 年

9 月资本为金元券 120 万元。刘航琛

在川康银行的股本占 70 % 左右。

川康银行先后在成都、昆明、上

海、西安、宜宾、乐山、泸县、内江、资

中、自流井、雅安、康定、广元、绵阳、南

充、遂宁、合川、合川太和镇、乐山(五

通桥、牛华溪)、衡阳、万县、新津、达

县、广安、渠县、重庆(都邮街、沙坪坝、

小龙坎、磁器口、上清寺、歌乐山、江

北)等地设立机构。民国 33 年成立总

管理处，36 年总处由重庆迁上海。37

年 7月划分上海、重庆两个管理区，成

立申区行与渝区行。京、沪解放后，刘

航琛辞去董事长，以衷玉麟代理，川康

银行面临危机。至 1949 年 11 月，对外

债务尚有银元 29 万元无法支付，宣告

停业。

(七)和成银行

和成钱庄改组成立银行，创办人

吴晋航。次年 1 月在重庆小什字开业，

初为总行制。嵇述庚为董事长，吴晋航

任总经理，资本 60 万元。民国 32 年

12 月增资为 2000 万元。民国 37 年资

本为金元券 200 万元。民国 34 年将总

行改组为总管理处，吴晋航仍任总经

理。民国 38 年春，吴去香港，改任副董

事长，陈诗可任总经理。和成银行有上

海、成都、万县、涪陵、南充、昆明、贵

阳、衡阳、柳州、长沙、屯溪、西昌、雅

安、康定、泸县、宜宾、乐山、合川、阆

中、遂宁、三台、内江、巴县渔洞溪、重

庆(化龙桥、沙坪坝、磁器口)等分支机

构。抗战胜利后在宜昌、汉口、南京、广

州增设分支机构。1951 年改组为公私

合营银行。1952 年底，参加全行业公

私合营。

(八)济康银行

前身为济康银号。民国 30 年 7月

呈准 改组为银行，资本 5000 万元。该

行为刘文辉创设，总行设在雅安大北

街，董事长李光普，总经理徐自强。在

雅安、康定、重庆、成都、昆明、宜宾、乐

山、西昌、内江、上海等地设有分支行

处。刘文辉为了开辟财源，解决军政费

用，在西康全省境内，广种鸦片运销外

地。济康银行除经营存放汇业务外，对

收缴烟税，贩卖烟土，享有特权。1950

年宣告停业。

(九)建业银行

该行是中共党员龚饮冰以党的营

运资金和实业家范旭东以永久化工企

业集团的资金投资联合创办的银行。

民国 32 年春开始筹备，同年 12 月经

财政部批准，将重庆的和济钱庄、成都

的振华银号合并改组为建业银行。民

国 33 年 6月 1 日在重庆民族路开业。

初为总行制，资本额定为法币 1000 万

元，其中和济、振华两庄号股本 350 万

元，650 万元为扩充的新股。第一届董

事会推出汪代玺(和济钱庄董事长)为

董事长，范鸿畴任总经理。民国 34 年

5 月，股东大会决定增资为 5000 万

元，公选龚饮冰任总经理，范鸿畴任董



事长，并将总行制改为总管理处制。总

行业务部改为重庆分行。这次增资后。

中共投资转居首位，占资本总额

44 %，“永久”企业集团占资本总额的

23 %。成都分行于民国 33 年 5 月筹

备，同年 10月 3 日开业，行址初设湖

广馆街，后迁走马街，经理为黄肇兴。

民国 35 年 12月，总管理处迁往

上海天津路，并成立上海分行，以后陆

续增设天津、南京、武汉、长沙分行，共

计 7个分行。民国 37 年 3月，龚饮冰

去香港，行务由胡彦尊、黄肇兴负责。

同年 8月，资本为金元券 80 万元。民

国 38 年 7月，改选董监事，汪代玺任

董事长，黄肇兴任总经理，继任李倜

夫。全行职工共 200 余人。

龚饮冰在重庆时，多数分行均安

排有中共党员工作，一面掩护地下党

员进行革命活动，一面对银行进行监

督。最先进行工作的中共党员是渝行

会计股长夏用光，后调总处稽核。蓉行

会计股长孙克钦、副理张显惠和华永

福都是地下党员。张显惠(又名李应

劫)是党的川康特委领导人之一。华永

福(又名华键)是川康特委委员(后牺

牲于重庆渣滓洞)。

1950 年 4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决定将该行公开为公私合营银行。

川籍商业银行基本情况表(1947 年 3 月)







二、外省商业银行

抗日战争前，只有大陆、金城、江

海、上海等少数几家外省商业银行在

重庆设立分行。民国 27 年，各沦陷区

资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均纷纷来重庆设

置总、分支机构。四川金融业盛极一

时。抗战胜利后，外省商业银行的总

行、总处或管辖行先后迁走。民国 36

年 3月，在重庆留设分支机构的还有

17 家，其中一部分在成都等城市设有

一些支行办事处。

在重庆的外省商业银行基本情况表(1945 年)



三、外商银行

重庆开埠以后，英、美、德、日等国

商人经营的怡和、太古、美孚、德士古、

亚细亚、卜内门等洋行相继来重庆设

置机构，批发煤油、蜡烛、药物、机械以

及日用工业品，并委托重庆的一些公

司商号代购外销肠衣、桐油、山货等土

特产品，在重庆进出口市场起着一定

的作用，但外商银行却迟迟未来重庆

设置分支行处。民国 11 年，中美合资

的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成立，这是四

川最早的一家有外资的商业银行。民

国 23年，川人唐棣之、罗震川、郭松年

等与在上海的意大利人罗柯洽商在重

庆组织中意合资的华信银行，李鑫五

等人与美国金融业接洽筹组重庆中美

银行，谭述彭等人筹组中俄银行，当时

重庆的报刊争相报导，宣称开业在即，

但都未能实现。抗日战争前，法国东方

汇理银行为法国银团投资成渝铁路事

务，一度在重庆打铜街口设立办事处，

但未对外办理银行业务，民国 30年曾

拟改设分行，对外营业，后因太平洋战

争爆发，局势急转直下，而未设置。直

至民国 32 年，英国汇丰、麦加利两家

银行经国民政府批准，先后在重庆成

立汇丰银行重庆分行和麦加利银行重

庆分行。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英美三

国签订战后英美放弃在我国享有的治

外法权条约后，中国政府首次批准颁

发营业执照的两家外商银行，也是四

川曾经仅有的 2 家外商银行。

(一)汇丰银行重庆分行

英商汇丰银行创设于 1864 年，总

行设在香港，次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民

国 32 年设重庆分行，3月 1 日在重庆

道门口开业。抗战胜利后，改为重庆支

行，受上海分行管辖。开办时由总行委

派英籍人葛瑞为经理，并由上海分行

划拨 8000 英镑(折合法币 40 万元)为

营运资金。该行设经理、会计、业务各

1 人。民国 35 年 12月 10 日，资产总

额为 19044 万元，存放总额为 11343

万余元(均为法币)，存户多为在渝英

籍公司、行号及旅渝人士。资金运用多

为存放本埠同业，很少作一般放款业

务。联行汇款汇出多于汇入，头寸丰

裕。曾参加重庆市票据交换。该行每

年结算均由上海分行集中计算。1950

年停业，未了事项由其上海分行办理。

(二)麦加利银行重庆分行

麦加利银行于 1853 年在英国伦

敦创设，1857 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民

国 32 年 6月设立重庆分行，行址设重

庆中正路中国旅行社内。由总行划拨

5500 英镑作为银行营运资金。业务由

上海分行管辖，参加重庆银行同业公

会及票据交换。民国36 年迁入打铜街

新址。设经理、帮办各1 人。民国 35 年

12 月 16 日，该行资产总额为 20813

万元，活期存款为 874 万元(均为法

币)，存户多系在渝英籍公司、行号及

旅渝人士。资金运用主要为存放本埠

同业，很少经营一般放款业务。但经常



代上海分行买卖外汇，头寸比较丰裕。

民国 37 年，该行与上海分行合并，同

年 12 月底结束。

第二节 公私合营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统

一对私营银钱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四川解放时，私营银钱业在名义

上还有银行66家，钱庄银号 31 家。这

些行庄大多内部空虚，负债累累，停止

营业。各地军管会和人民银行为了稳

定金融，安定人心，根据中央对私营工

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

私营银钱业采取严格管理，积极疏导

的方针，引导走公私合营的道路。

一、清理整顿，批准复业

(一)清理复业

1950 年初，重庆市军管会和人民

银行，先后制定《关于清理银元券债权

债务的规定》、《停业行庄清理注意事

项》等规定，督促停业行庄清偿对外债

务，防止抽逃资金。到 1954 年底，重庆

先后清理批准停业的行庄 60 家，其中

资可抵债的 32 家，资不抵债的 28 家。

对资不抵债的，有的督促其积极设法

按规定清偿债务；有的则移送法院，破

产清偿。

对申请复业的行庄，则先规定其

经营范围、最低资本额和有关管理制

度等。1950 年上半年，先后批准复业

行庄 35 家。对复业行庄由人民银行加

强管理监督，经常检查其业务活动。

1952 年 2 月，西南区人行制定并公布

《西南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

重庆人行在检查私营银行时，发现通

商、美丰两行，违反规定，收受政府机

关存款 1．5 亿元(旧币)，当即责令停

业，并送法院追究。还对和成、四明、上

海等行套购人行低汇率汇款、谋取埠

际汇差和空头抵押放款的行为，严厉

批评制止。当时，复业的私营行庄，存

款来源枯竭，放款对象难找，业务经营

十分困难。有的行庄复业后又申请停

业，至 1950 年底，继续营业的只剩新

华、中实、四明、建业、聚兴诚、和成、上

海、金城、浙江兴业、大同 10 家银行和

少数钱庄。

(二)疏导开展业务

人民银行对私营行举办再存款，

委托代办储蓄和其他代理业务，并提

高存款准备金和再存款利率。1950 年

5 月，规定私营行庄转存款利率按人

行最高利率增加 20 % ，1951 年，调整

为按私营存款利率加 10 % ；1952 年，

调为按一般存款利率加 8 % 。对委托



代理的各项业务，均付给手续费。

(三)统一利率

1950 年上半年，在成渝两地，由

人民银行、工商局、工商联、金融公会

等联合组成利率委员会，根据国家经

济政策和金融市场变化情况，制定适

当的存、贷款和同业拆借利率。经人民

银行批准，挂牌公告执行，避免行庄之

间利用利率进行不正当竞争，引导市

场利率逐步下降。

(四)联合贷款

1950 年上半年，重庆、成都的私

营行庄在人民银行倡导下，成立联合

贷款银团。开始时，贷款基金分别为

50 万元、20 万元(均折新币)；后增至

200 万元、50 万元。对有利于国计民生

的私营工商企业发放贷款，支持生产

发展和经济恢复。人民银行对联贷基

金的转存款，给予优惠利息。

1952 年，私营银钱业的业务虽有

发展，但由于各行庄人浮于事，开支庞

大，加之市场利率下降，收入减少。多

数收不抵支，经营亏损。

二、组建公私合营银行

1949 年下半年，总行(处)设在上

海的新华、中实、通商、四明等银行，宣

布实行公私合营。

1950 年 11 月已先后实行公私合

营的建业、中实、新华、四明、聚兴诚、

和成、浙江兴业等银行的重庆分行，共

同组织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西

南办事处。1951 年 9月，上海、金城两

行也宣布参加合营。这些银行公私合

营以后，其业务均有所发展，并在支持

钢铁、机器、汽车、棉布、针织等行业发

展生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后，

公私合营银行业务骤减，经营十分困

难。10月，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制定《西

南区整顿私营金融业实施办法》，规定

重庆、成都等地的各合营银行组成统

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设置重庆和成都

分行，其他各地原合营银行的分支机

构一律撤销。只在重庆分行保留聚兴

诚与和成两个办事处。重庆分行由于

跃泽兼经理，陈诗可任副经理；成都分

行由陈国恩兼任经理，陈祖湘任副经

理。合并后的公私合营银行承担了人

民银行的部分对私业务，主要面向私

营中、小工商企业。1955 年 2月，人民

银行决定将人行在北京、上海、天津、

武汉、重庆、成都等 14 个城市的储蓄

机构与合营银行合并，合营银行成为

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的专业银行。1958

年 1 月，人民银行总行与合营银行总

管理处董事会协商，决定将公私合营

各分行与所在地人民银行合并。重庆、

成都的公私合营银行分行机构撤销，

对外保留公私合营银行名义。



第一节 合作金库

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中合库)

民国 30 年，国民政府全国合作会

议在重庆召开，决定创设中央合作金

库。民国 31 年 11 月 7 日，国民政府社

会部、财政部及四联总处举行第一次

中合库筹备会议。民国 32 年 9 月 18

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合作金库条

例》。民国 34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二

次理事会议，制定各项规章，成立筹备

处。

民国 35 年 11 月 1 日，中合库在

南京正式成立，规定股本为 6000 万

元，分 12 万股，每股 500 元，由国库一

次拨足股金 3000 万元，占 6 万股，中、

中、交、农四家国家银行各认购 1 万

股，其余 2 万股由各省、市、县合作金

库、合作社团分别认购，并随即参加四

联总处。

民国 37 年 2月 5 日，中合库四川

省分库开业，地址在重庆陕西街 169

号静远大楼。经理吴邦护。后相继成

立成都支库，泸县、遂宁、内江、万县等

分理处及信托部驻重庆办事处。

二、省、市、县合作金库

四川省的合作金库是为各类合作

社筹集和供应资金的专门性融资机

构。

(一)各级合作金库的建立

民国 25 年 11 月 22 日，省合作金

库(简称省总库)在成都成立。资本定

为法币 1000 万元，省政府认股 50 % ，

其余由合作社及联合社认购。但省政

府实际交出股金 214 万元，温江等县

合作金库交股金 4．6 万元。民国 28 年

7 月，中国农民银行参加辅设工作，以

提倡股方式认购剩余部分，凑足 1000

万元。民国 30 年 7 月 20 日，省政府将

股权转让与农民银行，抽回全部股金。

省总库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后改为



省合作事业管理处)监督。先后担任理

事长(主席)的有卢作孚、甘绩镛、张

桢、尹志陶 4人；担任监事长(主席)的

有刘航琛、陈华清、徐继庄3人。在理、

监事会下设经理，先后任经理的有凤

纯德、张桢、冯左泉3人。总库设总务、

业务、会计 3 科(后改为处)。民国 28

年以后，增设秘书、稽核2室。

省总库成立后，积极辅导设置县、

市合作金库。先在达、灌、合川、遂宁诸

县设立分库(后仍改为县库)，以便分

区督导各县设立县库。民国 27 年，省

总库复与经济部农本局等单位协资辅

设县库，进展较快。民国33年，全省共

成立 121 个县合作金库及省库重庆办

事处、自流井汇兑所。其中由省总库辅

设后交农民银行监督辅导的有 83库，

农本局辅设的 22 库，交通银行辅设的

8 库，中国银行辅设 10 库，全省有

84 % 的县区，设有合作金融机构。当时

有两类县区不设合作金库。一是靖化、

旺苍、彰明、峨边、城口、屏山等边远贫

瘠县，由邻近的县库或由农民银行机

构兼办合作农贷；一是内江、资中、资

阳、简阳、隆昌、荣昌、自贡等富饶县，

则因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与中国银行协

商决定，划这些县市为中行农贷区域，

合作贷款由中行机构直接承贷。西康

因建省较迟，合作事业发展缓慢，未成

立西康省合作金库。县合作金库由农

民银行辅导设置的有雅安、芦山、西

昌、越巂、冕宁 5 县，由农本局辅设的

有康定、泸定、汉源、荥经、天全 5 县，

共计 10 个县库。

县合作金库的资本，按章程规定

应由各合作社集股。但在初建时，合作

社认股很少，多由辅导设置的机构先

认提倡股。根据民国 28 年底省总库辅

设的 67 个县库统计，共有资本 1390

万元，属于合作社及地方认股者共

67．8 万元，占总额 4．9 % ；省总库认提

倡股 680．2 万元，占 48．9 % ；农民银

行认提倡股 642 万元，占 46．2 % 。县

合作金库的工作人员，一般有经理、会

计、出纳、业务共 3～5 人。经理初由省

总库委派，后按章程由理事会聘任。会

计多由认提倡股的辅导行局委派，其

余人员多为雇用。

重庆市合作金库成立于民国 30

年 1 月 5 日，初定资本为 100 万元，由

农民银行、市政府、中国工业合作协

会、中央信托局认提倡股 89．17 万元，

合作社股金 8．5 万余元。民国 31 年增

资为 400 万元，次年又增为 1000 万

元，民国 36 年 6 月又增资为 2 亿元，

实收 1．4 亿元。业务开展尚好。先后

担任理事会主席的有顾翊群、龙文治、

李叔明。担任市库主任的有冒景瑄、张

克明、吴锡贵。因重庆市是中央直辖

市，市合作金库业务不由省总库监督

辅导。于民国 37 年初，并入中央合作

金库四川分库。

(二)合作金库的调整

四川省的县合作金库发展较快，



参予监督辅设的单位有省总库、农本

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等，后来这些单位因实行业务专业

化等各种原因，先后将辅设的县库，统

交中国农民银行管理。农民银行于民

国 31 年 3 月，调整机构，派出专人到

各县库督促调整，采取合并机构，精简

人员，集中管理，节约开支等办法，对

县合作金库进行整顿。(1)行库合并

的：四川 15 库，西康 3 库；(2)归并邻

库代办的：四川 26 库，西康 3 库；(3)

改为办事处的：四川 3 库；(4)维持现

状的：四川 46 库，西康 4 库。

县库有的改为“农民信用贷款所”

(简称信贷所)，代理合作农贷业务；有

的名称不改，其业务一律由该地中国

农民银行机构派人接收并代理其工

作。四川的 90 个县库由 390 人调整为

266 人，精简 32 % ；西康 10 个县库原

有 42 人，保留 34 人，精简 19 % 。调整

后的县库分别划归成都、南充、重庆、

渠县、自流井、乐山、广元、雅安、西昌

9 地农民银行统一管理。民国 31 年

后，农贷资金大量紧缩，合作金库业务

逐渐停滞。至民国 34 年，县合库业务

已全面停顿。

(三)新制合作金库的建立

原有县库业务停顿后，各县区反

映强烈，要求省政府解决农贷资金问

题。省合作事业管理处遂根据民国 32

年 9 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合作金库条

例》及其《施行细则》，呈准省政府，通

令各县筹组新制县(市)合作金库。至

年底，已筹设的有遂宁、成都等 49 个

县市。至 38 年 5月，先后开业的有成

都市、遂宁等 35 个县市合作金库(详

表 1－10)，已报筹备尚未开业的有新

都、简阳等 55 个县。新制县库资本，最

低法币 200 万元，高的 1 亿元，一般为

1000 万元左右。依照法令，新制县库

应由中央合作金库四川分库核准登

记，不由省合作事业管理处承办。因批

准机关发生争议，致使筹设中的县库

均未能批准开业。已开业的新制县库，

在民国 37 年 8月币制改革前，尚有少

许业务活动，币改后，各县库原有资金

所剩无几，多又无力增资，不得不自行

歇业。

第二节 信用合作社

一、民国时期的信用合作社

民国 24 年，国民政府令四川省政

府创办合作事业，以合作建设救济灾

区，复兴农村。四川省政府于当年 10

月 10日设置“农村合作委员会”，并指

令各县设置“合作指导室”，负责指导

组织各县区的农村合作社。对于应行

救济的县区，先组织预备社，或利用登











记社发放救济贷款；对非救济县区，则

直接组织正式合作社，发放生产贷款。

此类合作社，绝大部分都是专为借款

而组织的信用合作性质团体，有农村

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二类。

(一)农村信用合作社

是依照民国 23 年 3 月国民政府

公布的《合作社法》及民国 24 年 8 月

实业部公布的《合作社法施行细则》而

建立的农业信用合作组织。按照民国

25 年 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无限责任

农村信用社模范章程》规定，只需有 9

人以上的认股社员即可组织，各社员

均负无限责任。一般社设理、监事主

席，分别经理和监督社务。大的社还可

以设会计(司帐务)、司库(出纳保管)、

经理(专司业务)。股金每股 2～10 元

不等，但社员认股每人不得超过股金

总额 20 % 。全省组织的农村信用合作

社较多，以民国 32 年为最盛时期(表

1－11)。

民国 25～32 年四川省信用合作社统计表

民国 32 年 7月以后，国民政府社

会部公布《信用合作推进办法》，规定

在乡村的信用合作业务交给乡镇合作

社兼营，不再组织专门以借贷为专业

的信用社。各地社数大量减少，兼以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专业银行的农

贷资金紧缩，合作金库多整顿裁撤。信

用社贷款资金来源受到限制，以贷款

为业的信用社不得不自行解散。民国

37 年 11 月省政府统计，农村信用合



作社为 13140 个，比民国 32 年减少

41 % 。

(二)城市信用合作社

按《合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细

则》的规定，在大中城市可以设立信用

合作社，用以融通资金。四川省内各大

中城市均有信用合作社的筹备和建

立。成都市信用合作社于民国 28 年 5

月在南沟头巷创立，认股 108 股，每股

股金 5 元，实收股金 390 元。周军远任

理事主席。为成都市第一家保证责任

城市信用社。其业务为“以贷放正当之

资金于社员，并收受存款及储金，以流

通都市资金为目的”。民国 33 年 8月，

成都市知识、教育、商界又创设一家信

用合作社，社址在丝棉街。共认 100

股，实收股金 32500 元，黄宪章任理事

主席。重庆市由社会局合作指导室倡

导组织，先后成立第二、五、七区信用

合作社。第二区信用合作社于民国 36

年 4 月开业，认股 1 亿元，实收 5000

万元。王学渊任理事主席。开业当日

即收存款 8000 万元，业务开展尚好。

西康省亦于民国 27 年在康定市设立

城市信用社，办理小工商业贷款。

(三)川陕苏区信用合作社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苏区政府

组织法》中规定，在农村组织信用合作

社，帮助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不足问题。

民国 22 年转发的《苏维埃区域土地农

民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为了同高利贷

作斗争，“苏维埃政府应该提倡和组织

信用合作社”。川陕省工农银行筹建农

村信用合作社。民国 23 年，南江、通

江、巴中、苍溪等县都建立了部分信用

合作社，苍溪县组织的较为普遍。农村

信用社实行对工农群众低利或无息贷

款，支持发展生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信用

合作社

(一)农村信用合作社

1951 年 9 月，人民银行西南区行

会同川东分行，联合组成工作队到璧

山县试办信用合作社。9 月 20 日，组

建了我省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狮

子乡信用社。吸收股金 989 元(新币)，

存款 1200 元。10月，川南分行亦在泸

县黄舣乡组织了信用合作社。随之在

全省各地扩大办社试点，第一步先后

普遍发展低级形式的信用互助组(不

筹集股金，不办理存贷，只按商定的利

率介绍借贷)和信用合作组(有集股和

不集股的，办理简单的存贷业务)。第

二步再提高为信用社。到 1953 年底，

全省除茂县专区外，已在 12 个专区的

86 个县(市)，组建 78 个信用社，434

个信用组，发展社员 156134 人，收股

金 265438 元，取得了试办信用社的经

验。

1954 年，全省农村信用社大发

展。至 1955 年底，全省农村信用社已

有 7254 个，入社农户 1066 万户，占全

省总农户的 79．7 % ，脱产社干 14322



人。1956 年还在甘、阿、凉少数民族地

区组建信用社 125 个。全省基本上实

现了一乡一社的目标。

1957 年，开始对信用社进行以

“民主办社”、“勤俭办社”为主要内容

的全面整顿，帮助信用社端正办社方

向，开展存、贷业务，扭转单纯依赖银

行支持的思想。当年有 70 %的信用社

有了盈利。全省信用社盈亏相抵净盈

利 230万元。

1958 年，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

后，贯彻全国财贸会议“两放、三统、一

包”精神，①从 1959 年起，农村信用社

陆续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改乡信用

社为公社信用部，公社管委会行使信

用社理、监事会职权，民主管理制度受

到破坏，信用社发展受到影响。由于各

级银行始终没有放松对信用社政策、

业务上的指导和财务辅导。故信用社

“资金独立、自负盈亏”的实体和“一乡

一社”的建制并未改变。1962 年，把整

顿农村信用社纳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进行了以开展业务、搞活资金、

整顿财务、加强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全

面整顿，恢复了信用社理、监事会和社

员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制度，揭露和

处理了部分社帐务混乱、贪污盗窃的

问题。同时，因受“左”的指导方针影

响，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整社，也伤害了

一些信用社干部。

1970 年，学习河南省嵩山县阎庄

公社信用社改革的经验，农村信用社

普遍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代替

理、监事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民主管理

制度再次受到破坏。1977 年，总行根

据国务院规定，提出“信用社既是集体

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

层机构”的精神，要求银行营业所和当

地信用社合并办公。由于四川各地的

银行营业所设在区上，信用社建在乡

上，仅在什邡县搞试点，未在全省推

行，信用社体制未受影响。

1982 年，全省进行信用社管理体

制改革试点。1983 年 6月，有 4936 个

社恢复了民主管理制度，并发展新社

员 124．6 万户，新收股金 354．8 万元；

新增信用分社、信用站等服务网点

8646 个，有 279 个信用社参加县辖联

行，有 5 个县试办了信用社县联社。

1985 年，已有 59 个县的 1957 个信用

社选举了社主任，新招合同制职工

6000 人。信用社不再是农业银行的基

层机构，而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至

1985 年底，全省共有农村信用社 8532

个，信用分社 795 个，信用站 15019

个，有 163 个县(区)成立了信用联社。

从业人员 48848 人。其中有合同工

6384 人，不脱产信贷员 15719 人。拥

①“两放、三统、一包”即将农村财贸单位的资金和人员下放人民公社；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流

动资金管理；财政任务由人民公社包干。



有股金和积累 6．2 亿元，存、贷款

66．62 亿元。

(二)城市信用合作社

80 年代中期，城镇集体经济和个

体经济蓬勃发展。国家银行一时难以

在开户、贷款、存款以及结算等方面满

足需求。1984 年下半年，省内一些市

县试办了属于集体经济性质的城市信

用合作社，由工商银行等部门指导组

建，解决集体企业存、贷款和结算问

题。1985 年 2 月，省人民银行对城市

信用合作社的设置条件、审批程序等

作了规定，兴办城市信用社须经人民

银行批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同时

按此要求对已建社进行整顿。1985 年

末，全省有 33 个市、县(成都市、重庆

市、新都县、灌县、郫县、乐山市、眉山

县、青神县、峨眉县、犍为县、井研县、

彭山县、达县市、宣汉县、万源县、通江

县、南江县、巴中县、平昌县、渠县、邻

水县、南充市、南部县、西充县、宜宾

市、宜宾县、南溪县、筠连县、简阳县、

三台县、广汉县、绵竹县、开县)，共办

城市信用社 36 个，工作人员144 人。



第六章 保险与信托机构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的保险机构

一、公营保险机构

清光绪三十年，四川商务局曾上

书总督，请于成、渝两地设立保险公

司，未被采纳。

(一)中国保险公司

民国 20 年由中国银行投资成立，

总公司设在上海。各地中国银行机构

均代理其业务。民国 21 年，重庆中国

银行设立中国保险公司经理处，办理

保险业务，这是四川最早的公营保险

机构，民国 31 年，中国保险公司在重

庆设总管理处，将重庆经理处改为重

庆分公司。钱仰之、卢逢清任正、副经

理。先后在成都、自贡、万县、内江、宜

宾、泸县、乐山五通桥、乐山、涪陵等地

设立经理处。

(二)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和人

寿保险处

中央信托局于民国 24 年 10 月在

上海总局设立保险部，开办保险业务。

民国 26 年重庆中信分局即开办运输

保险业务。民国 29 年，保险部随总局

迁来重庆，次年 3月改组为产物保险

处和人寿保险处，在成都、万县、自贡、

泸州、宜宾、乐山等地中央银行内设有

经理处。民国 31 年，产物保险处与中

国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联合，成

立盐运保险 总管理处(简称“三联”)。

民国 34 年 10月，产物保险处为避免

大量再保险外流，经财政部同意，拨款

10 亿元，成立再保险科，接受同业再

保险。民国 35 年，中央信托局总局东

迁，在重庆成立中央信托局分局，内设

保险科，专办保险业务。

(三)邮政储金汇业局人寿保险处

民国 24 年 5 月，国民政府颁布

《简易人寿保险法》，规定简易人寿保

险为邮汇局的专营事业。重庆邮政局

代理邮汇局办理小额寿险业务。民国

28 年 1 月，邮汇局重庆分局成立，设



人寿保险处，并在重庆各邮政局设立

办事处，直接办理人寿保险业务。同时

在成都、万县、宜宾、泸州、乐山等地邮

政局内设立保险代办处，代理简易人

寿保险业务。

(四)太平洋保险公司

交通银行投资组建的太平保险公

司，民国 19 年就在重庆设有分公司，

经营水火险和人寿险业务。总公司在

上海沦陷后附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

遂于民国 32 年在重庆重新设立太平

洋保险公司，资本 1000 万元，交通银

行投资 45 % ，其他商业银行和企业投

资 55 % 。王正廷任董事长，钱新之兼

总经理。同时设重庆分公司。总公司

与重庆分公司均于当年 12 月 8 日开

业。并在成都、万县、自贡、泸州、内江、

宜宾、乐山、合川等交通银行内设立分

公司。

(五)中国农业特种保险公司

民国 33 年 3 月，经财政部核准，

由中国农民银行投资在重庆成立。资

本 1000 万元。民国 34 年改组，由国民

政府农林部参股，资本增为 3000 万

元，陈果夫任董事长，顾翊群兼总经

理。在成都、万县、自贡、宜宾、乐山、泸

州、雅安、西昌等地的中国农民银行内

设立支公司。抗战胜利后，总公司迁上

海，重庆成立分公司。民国 35 年，川、

康两省共有分支机构 20 个。

(六)资源委员会保险事务所

民国 32 年 7 月在重庆成立。是资

源委员会所属单位联合组建的、共同

分担灾害损失的集团自保性保险组

织。该事务所的产物保险业务与同业

有分保关系，只分出不分入。人身险业

务则只限于在其所属单位的职工中办

理，不办分保。

各公营公司中，以中信局产物保

险处实力最强。抗战胜利后，各公司设

在重庆的总公司或总经理处，均随迁

上海。在重庆、成都、康定等城市保留

分支公司或经理处。

二、私营保险公司(含外商保险公

司)

清光绪十七年重庆开埠后，英商

太古洋行即来重庆设分行，并兼营保

险业务。光绪十九年，立德乐洋行在重

庆设利川保险公司，专保旗船(挂外国

旗帜)货物。嗣后相继成立的保家、英

京、永年、永明等保险公司，均为英商

所办。光绪三十二年九月，重庆人士筹

资创办重庆探矿保险公司，为国人在

川创办的第一家保险公司。宣统二年，

上海允康人寿保险公司在重庆、成都

设立分公司。民国元年，成都成立治安

保险转运公司。民国 2 年，上海人寿保

险公司在重庆成立分公司。这些私营

保险公司，在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相继

停业。抗战期间，战时经济有很大发

展，川帮商人纷纷投资兴办保险事业。

据民国 34 年调查，四川的私营保险公

司有 58 家，其中由四川金融界与实业



界人士筹办的川盐产物保险公司、兴

华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公司，资金雄

厚，管理完善，承保业务量大。

(一)川盐产物保险公司

民国 21 年，川盐银行设立保险

部，朱寿珊任经理，营运资本 20 万元，

首创川江盐载保险业务。民国 30 年增

资为 200 万元。民国 34 年改组为“川

盐”产物保险公司，资本增至 500 万

元。刘航琛任董事长，颜伯华任总经

理。总公司设重庆，在自贡、泸州、合

江、江津、万县、内江、资中、荣县等地

的川盐银行内设立分公司。

(二)兴华保险公司

成立于民国24 年。初为聚兴诚银

行独资创办，资本 50 万元。民国 26

年，聚兴诚银行邀集部分川帮银行、钱

庄及实业公司，共同出资将兴华保险

公司扩大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商定

资本 100 万元。由聚兴诚银行投资

28．5 万元，其他每家投资 6．5 万元，

由杨粲三、潘昌猷任正副董事长，周见

三、杨季谦任正副总经理。总公司设重

庆，并在上海、汉口、长沙、南京、苏州、

沙市、宜昌、常德、万县、成都、泸县等

大中城市设立分支公司和代理处。该

公司主要经营产物保险，业务发达，信

誉昭著。抗战胜利后，总公司迁上海，

重庆成立分公司。

(三)民安保险公司

由重庆工商界的中共党员和实业

界人士组建。民国 33 年 11月 11 日开

业。卢作孚任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

理。民国34 年初，卢绪章继任总经理。

总公司先设重庆，抗战胜利后移上海，

重庆成立分公司，在四川内江、泸州、

宜宾等地设有分支公司或代理处。全

国解放后，设在国内的总分支公司均

宣告结束。

由华商创办的保险公司，虽于清

末民初即在成、渝出现，但发展缓慢。

保险业务均为外商公司所垄断。民国

16 年起，除川商积极筹建新的保险公

司外，安平、太平、华安、合群、中国天

一、四明、华威、永安等外地保司，也相

继来川建立分支公司或代理处，抗战

中，合众、宇宙、泰安、宝丰(中英合资)

和美商的美亚、海龙等公司亦来川建

立机构，开拓业务。民国 35～36年，四

川的保险公司有所增加，但随即衰落。

1949 年底，重庆仅存私营保险公司 12

家，其中美资、英资、中英合资各 1家，

中资公司 9家。

三、保险查证机构

在川各保险公司为预防川江运物

损失，多在川江险要地段设查验站，对

木船实行先查验，后装载，发给查验

单，以备到查验站报验。由于各保险集

团互相竞争，致查验工作不能协作配

合。民国33 年，“四联”与川盐、裕国保

险公司组成盐运保险查证总管理处。

同年，中信局产物保险处单独成立查

验事务所，办理川江木船运输保险查



验和失事勘估事项，并代各中小保险

公司查验木船。民国 35 年，查证总处

改组为中国查证公司，总公司设上海，

在重庆设分公司，负责川盐运输的查

证事宜。

除查验机构外，尚设有公证机构。

保险标的货物发生损案后，承保人与

被保险人，均可委托公证机构从事实

地调查，合理核算损失和赔款数额。30

年代，公证业务多由外商经营。民国

27 年，上海益中公证行在重庆设立分

行(后改为中华海事公证事务所)，经

营川江航运损案的查证、公估、核赔业

务。民国 30 年 7 月，以公证事务所为

基础，组建了中国公估行，资本 5 万

元，魏义瀚任董事长，基本上包揽了各

保险公司的航运业险种的查证、估赔

和共同海损分摊的业务。同时，还兼办

桐油、猪鬃、肠衣等大宗出口货物的商

检业务。

附：清末民国时期的重庆保险业

重庆历来是我国西南地区交通枢纽和川江物资进出口的集散地。19 世纪末

叶，外商保险资本的渗入，出现了现代保险行业。民国以后，民族保险业逐渐兴

起。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保险业的中心，保险机构林立，保险业务十分

活跃，但在抗战胜利后又趋于衰落。重庆保险的兴衰变化，可以反映四川乃至西

南地区保险业发展的概貌。

一、清末民初保险业的兴起

(一)具有保险性质的损失补偿制

度。

重庆于同治五年成立订有责任赔

偿制度的“麻乡约民信总局”。经营客

运、货运、送信、汇兑(包括运现)4 项

业务。为了取信于客户，除人力不可抗

拒的自然灾害外，凡运送中遇有偷窃、

盗卖、遗失、损坏等事故，一般均予照

价赔偿。这一责任赔偿制度，虽与现代

保险有相当差距，但已具有初始的保

险意识。

损失补偿制度的另一形式，是川

江盐运在清末民初所实行的淹消盐斤

免税补配办法。据《四川盐法志》记载，

清光绪五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为整顿

盐政，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仿照商规仍于成本内摊收护本

一款，以为船只疏失沉溺另行补运之

费⋯⋯”。说明在此以前已有一套损失

补偿的商规存在。

据有关资料介绍，四川荣富两场

外运之盐，从清代起，就一直采取“官

盐以税收提款自保，商盐随盐带征商



本税基金”办法。这种“提款自保”和

“带征商本税”的规定，实际上具有预

提保险基金性质，一旦盐船出险，便可

从中得到损失补偿。具体做法是所运

之盐如遇出险，只要盐引并未遗失，便

可报由地方官府查验具结，再呈报盐

务机关，准以原有盐引赴原配场地补

配盐斤免再缴税，成为当时盐斤损失

补配的一种有效办法。据统计，仅

1916～1918 年间，四川富荣、犍为、云

阳盐场共行盐 631．万担，补配率约为

0．9 % 。

(二)外商保险资本的渗入

清光绪十七年重庆开埠后，以英

商为首的各国商人，纷纷来渝建立工

商企业及航运机构，外国保险资本也

随之逐步渗入。外商来重庆成立的保

险机构，有资料可查的，先是英商太古

洋行保险部，但它只是为本国保险公

司招揽业务的代理处。来渝正式开设

的第一家外商保险公司，是光绪十九

年开始筹办的利川保险公司。主要经

营重庆与宜昌之间“挂旗船”的货物运

输险和船舶保险。

光绪二十九年，英商保家保险公

司来渝设立分公司，经营火险业务。光

绪三十一年，英商隆茂洋行经营的英

京火险公司，在重庆开业，办理水火险

业务。光绪三十二年，英商永明和永年

人寿保险公司，均在重庆设立分公司，

经营人寿保险业务。清宣统二年和民

国 2年。又先后有上海永康寿险公司、

华洋寿险公司来渝设立机构。据重庆

中国银行民国 22 年 3月编辑发行的

《四川月报》记载，在 1933 年以前，来

重庆经营水火险业务的外商还有英商

白理洋行、华兴公司、海利英商行和日

商三井洋行等。30 年代初，重庆多家

银行为办理抵押贷款业务需要保险，

均在上海接洽代外商办理保险业务。

其中有四川商业银行代理英泰保险公

司，美丰银行代理美国保险公会业务，

川康银行代办中英合资宝丰保险公司

等。民国 24 年，美商友邦人寿保险公

司也将业务扩展至重庆，专门招揽顾

客，投保 15～20 年期的小额寿险。这

些外商保险公司，在不平等条约保护

下，挟其雄厚基金，按自订的保险法规

自由经营，独占重庆市场的保险业务。

(三)民族保险业的兴起

光绪三十二年，重庆少数士绅集

议招股 10 余万元，成立了重庆第一家

由国人经营的保险公司—探矿保险公

司，专保探矿时水、火、风三种险害。

辛亥革命以后，重庆的民族保险

业逐渐有所发展。民国 8 年，先有上海

金星保险公司来重庆设立分公司，经

营水、火险业务。接着安平保险公司、

太平保险公司及其寿险部、宝丰保险

公司、丰盛保险公司也先后于 1927～

1931 年来重庆设立分公司，办理水、

火险及人寿保险。1932 年，重庆川盐

银行拨款 20 万元，专为创办川江盐运

保险设立了保险部，并在自流井、邓井



关、合川、涪陵、万县、合江、江津等地

盐岸设立保险部办事处。同年 11月，

中国银行投资开设的中国保险公司，

也在重庆中行成立经理处，办理水、火

险及以后开办的人寿保险业务。到了

1935 年，陆续成立的还有中国天一保

险公司重庆办事处、聚兴诚银行投资

开设的兴华保险公司、重庆邮局根据

该年 5月由国民政府公布的《简易人

寿保险法》办理小额简易人寿保险。

此期，外省保险公司将其业务拓

展到重庆的，有中央银行代理的中央

信托局保险部、浙江兴业银行代理的

泰山保险公司、江海银行代理的华成

保险公司，郑邦一个人代理的永安人

寿保险公司以及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

司等。至 1937 年，重庆的民族保险业

就已有 17 家，其中总公司 2 家，分公

司 8 家，代理处 7 家。重庆民族保险业

已逐步走上发展时期，各公司业务日

趋发达，年终决算均有盈余。据 1935

年统计，当年全市保险费收入达 150

万元，其中华商公司约占 60 % 。这年

赔款总数为 20 余万元，华商也占有

50 % ，开始改变了外商保险公司独占

重庆保险市场的局面。

二、抗战时期保险机构日益增多

抗日战争开始后，很多公营保险

机构和省外一些资深的民营保险公司

均将业务重心移至重庆，陆续来此设

立总公司或总管理处，同时重庆工商

界、银行界为解决资金出路也纷纷向

保险业投资，新增了不少保险公司，保

险机构和从业人员与日俱增，呈现了

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到 1939 年底，

重庆的公营和民营保险公司有 30 余

家。到 1945 年，便增加到 54 家公司，

76 个机构(有的是总、分公司两级机

构)。

(一)公营保险公司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的公营保险

公司，共有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人

寿保险处、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中国人

寿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农

业特种保险公司、资源委员会保险事

务所、邮政储金汇业局寿险处等 8家。

大多由国家银行投资开办。

(二)民营保险公司

抗战前，在重庆成立的川帮保险

公司有川盐和兴华两家。抗战时期，先

后成立中兴、亚兴、大东、大南、裕国、

长华、华安、永中、全安、民生、民安、永

兴、合众、中国航运意外、中国工联等。

其中，有的公司是用保险公司招牌，进

行金钞买卖和货物囤积居奇活动的。

在所有民营保险公司中，以太平

和宝丰两家资历最深，实力较强。太平

保险公司创建于 1929 年，原资本额为

100 万元，后由金城银行邀集交通、大

陆、中南、国华、东莱等银行增股，资本

额提高为 500 万元。1934 年又附设人

寿保险部，并组成太平、安平、丰盛、天

一四位一体的太平保险集团。该公司



于 1930 年在重庆成立分公司，抗战期

间不仅在西南、西北地区有相当部分

业务，而且在国外也有直接分保关系。

宝丰保险公司，是 1931 年由上海银行

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兴办的，资本额

为 50 万元。1932 年即在重庆成立分

公司。其业务来源除与上海银行业务

相关的财产保险外，还有多种出口物

资保险业务。因其自留份额较大，在内

地保险市场上显得相当活跃。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保险业开办

的业务种类繁多，属产物保险的，有火

险、各种运输险、运输工具险、盗匪险、

茧钞险、兵险、牲畜保险等；属人身保

险的，有国民寿险、简易人寿保险、团

体人寿保险、个人寿险(验体)等。在所

有保险机构中，以经营产物保险者占

绝大多数，它们各有背景和业务来源，

但较大的业务几乎均为公营保险机构

所垄断，同业之间的业务竞争有时也

很激烈。其竞争手段，一是利用政治背

景和权势压同业就范；二是利用复杂

的人事关系，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担任

或兼任公司经(副)理；三是放价(费率

打折扣)、放期(推迟收费期)；四是雇

用经纪人作为争夺业务助手；五是用

请客送礼手段争取业务。总的来看，抗

战时期的重庆保险业务，由于业务面

不断扩大，又有战时运输兵险、陆地兵

险、川江盐运保险等多种专项保险，还

是有新发展的。

国民政府为实施对保险的监督管

理，在抗战前就颁布了《保险法》、《保

险业法》和《保险业法施行法》等。但因

受到外商公司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除颁布《战时保险

业管理办法》外，还制定一些单行法规

和办法。如《国民寿险章程》、《战时兵

役法》、《简易寿保险法》、《保险代理

人、经纪人、公证人登记领证办法》等。

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有，经营保险业

的商号应标明保险字样，非保险业不

得兼办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不得兼营

其他业务，产物险与人寿险不能兼营

等。保险公司要经立案登记，验资合格

发给营业执照，经纪人与公证人要请

领执照证书。由经济部主管保险公司

的立案登记，财政部则主管申请注册，

规定资本限额和验资，颁发营业执照，

以及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督，但由于

这些法规一再更替修改，实际执行并

不严格，加之当时通货膨胀，货币贬

值，保险公司极易筹足规定的资本限

额，验资多流于形式。故这些法规并未

发挥多大作用。

三、抗战胜利后保险业的变化和

衰落

1945 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从

1946 年起，各保险公司的主体机构即

陆续向上海迁移，有的在重庆留有分

支机构。战时组成的“四联、川盐、裕国

盐运保险总管理处”也随之东迁，改组

为全国性的“中信、中国、太平洋、中农



盐运保险管理委员会”，重庆则设“川

康区分会”。1946 年，新成立有亚洲、

兆丰、新中国等公司，并将总公司设于

重庆。

1946 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不

断上涨，投机之风盛 行，保险业也出

现了不正常现象，有不少公司经营不

正规，逐渐走下坡路，趋向衰退，有的

利用保险公司招牌，从事黄金、美钞、

银元、商品等投机活动。这一年，重庆

保险市场的保额承受能力和经营作风

也起了变化。前者表现为对巨额业务

难以承受，后者则表现为比战时更为

激烈的业务竞争。经常出现不按公司

规定乱打折扣，滥放经纪人、代理人佣

金情况，有的甚至编造谎言，骗取业

务，使同业问矛盾加剧。此后，放价之

风愈演愈烈，连公营公司也不例外。

1946 年下半年，在国民政府开放

内河航行权的情况下，英商怡和洋行

和英商美亚保险公司所属的海龙公司

又卷土重来。除怡和洋行按规定申请

登记并批准经营保险业务外，海龙公

司拒不申请登记注册和参加重庆保险

公会，声称只受《中美通商条约》限制，

不受其他约束。经同业坚持与其斗争，

才在未领取执照前暂停营业。

1947 年，重庆保险公司竟达 72

家之多，经营作风也更加恶劣，甚至还

出现个别公司未经批准，便擅自设立

机构开始营业，或对所有业务全部自

留，不向外分保，以侥幸思想导致公司

财务紊乱，败坏了保险业的信誉。1948

年，整个国统区经济愈益混乱，通货恶

性膨胀，使保险业更加萧条，并刮起了

停业倒闭之风。此风之起原因有四：一

是货物运输量减少，运输险保费收入

锐减；二是仓储物资减少，火险保费下

降；三是仅有的业务多为几家公营公

司和信誉较好的少数民营公司占有；

四是有些“投机”保险公司因业务萧

条，资金拮据，赔款困难。

1949 年，重庆保险业的处境更加

困难。在物价朝夕数变的冲击下，保险

金额无法稳定，对保户也失去了保障

作用。于是以银元、外币计算保额的保

险业务便应运而生。同年 5月，太平洋

保险公司因无法维持宣告停业。8月

份，重庆保险业停业者达十之八九，在

公营公司中只有“中国”一家尚能维持

营业。9月，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9．2”火灾，损失财产约 4200 万银元。

经香港三义公证行勘估，宝丰、中国、

海龙、太平、中农、中信局等保险公司

应付赔款 150 万银元。大火后，市民在

恐惧心理推动下，投保火险者增多，但

终难扭转重庆整个保险市场的颓势。



清末民国时期重庆保险公司一览表

附表











注：①本表根据多种史料综合而成。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保险公司的机构、人事、资本、地址均累有变

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根据不同目的所编撰的史料，在项目上互有异同。为简明扼要地反映记述

期内重庆保险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列表时的原则是：只列专业保险机构；按在重庆开业时间的先

后顺序排列，对开业时间有疑问者宁空而不列；总公司列董事长与经理，分公司只列经理；只总

公司列资本额，资本额尽可能根据史料列最早的；公司级别无法查明的按史料列。

②本表原载《重庆金融》(上卷)，1991 年 8月版。

第二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1950 年，民国时期的公营保险公

司被人民政府接管，私营保险公司停

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为在四川办

理保险业务的唯一专业公司。

一、西南区公司

1950 年 1 月在重庆成立。受总公

司和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双重领导，

1952 年改由财政部门领导。人行西南

区行副行长邓辰西、张茂甫先后兼任

经理，李登丰、陆自诚任副经理。辖云

南、贵州、西康、重庆、川东、川南、川

西、川北 8 个分公司。在重庆市内设营

业部，直接经营保险业务，组建了重庆



市、成都市、自流井支公司和南充、雅

安等 9 个办事处。1953 年 6 月撤销。

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重庆

和西康省分公司

川东分公司于 1951 年 4 月在重

庆市成立。人民银行川东分行副行长

张忠汉兼任经理，孔玉书任副经理。辖

4 个县支公司和 1 个办事处。

川南分公司于 1950 年 3 月在泸

州市成立。人民银行川南分行副行长

牟正茂兼任经理，况文楷、经贞灏任副

经理。辖 4 个中心支公司，12 个县支

公司，2 个办事处。

川西分公司是在原成都市支公司

的基础上于 1950 年 6月组建的。人民

银行川西分行副行长黄伊基兼任经

理，陈经伟、陈国恩任副经理。辖 7 个

县(市)支公司。

川北分公司是在原南充办事处基

础上于 1950 年 9 月组建的。人民银行

川北分行行长何仲明、副行长吕孟蕤

先后兼任经理，黄汉杨、景一涛任副经

理。辖 4 个县支公司。

重庆分公司是在原西南区公司营

业部基础上于 1951 年 12 月组建的。

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副行长白银彰任经

理，张维仁、杨宗震任副经理。辖 4 个

县支公司。

西康省分公司是在原雅安办事处

基础上于 1950 年 12 月组建的。人民

银行西康省分行副行长高敬文兼任经

理，刘友直任副经理。辖 1 个县支公司

和 4 个办事处。

分公司设秘书、人事、检查、宣传

调查、会计、财产保险、农业保险、人身

保险、防灾理赔 9 个股；支公司设总

务、业务、会计、防灾理赔、宣传调查 5

个组，人员编制：分公司 60～80 人，支

公司 20～25 人。

1952 年 10 月，川东、川南、川西、

川北分公司撤销，合并组成四川省分

公司。1953 年西南区公司撤销后，重

庆分公司改由四川省公司领导。1955

年西康省分公司并入四川省分公司。

三、四川省分公司

1952 年 10 月 1 日在成都中新街

成立，马炳宗任经理。设秘书、人事、计

划、检查、防灾理赔、财产保险、农业保

险、人身保险、会计 9 科。1953 年底已

有专区中心支公司 7 个，市支公司 4

个，县支公司 34 个和设在业务量较少

的县的营业所 22 个，职工 3700 人。

1954 年，紧缩编制，精简人员为 1675

人。1956 年调整为秘书、城市业务、农

村业务、计划会计、人事 5 科。市、专一

级公司称市公司和专区公司，县(市)

一级公司称县(市)公司。1957 年 10

月撤销成都市公司改组为四川省分公

司营业部，直接经营成都市保险业务。

1958 年，有县以上公司 61 个，职工

1200 人。1958 年底，停办国内业务，省

内各级保险机构全部撤销。



1977 年 6 月，为适应对外贸易发

展需要，重新设立成都市支公司，办理

对港澳地区出口贸易的保险业务。

1978 年 10 月，为适应进口货物残损

检验及来料加工出口保险的需要，批

准重庆人民银行挂出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重庆支公司的牌子。1979 年 1 月，

成都分公司正式成立，负责经营成都

及全省外贸保险业务。1979 年 11 月，

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全国保险工作会

议，决定从 1980 年起恢复已停办 20

年之久的国内保险业务，同时在原有

基础上大力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四川

省于 1980 年 4 月成立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四川分公司筹备组。5 月 10 日，

四川省分公司在成都成立，张克伦任

经理，王锡尧、刘英烈任副经理。分公

司设人事、计划、国内业务、国际业务

四科。1984 年，国际业务科改为国外

业务部，统管全省涉外保险业务。1980

年 1 月，成立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1984 年 4 月，四川省分公司从省人行

分设出来，改由总公司垂直领导。王锡

尧、刘英烈任副总经理(后由郑振华任

总经理)。设办公室、劳动人事、计划统

计、财务会计、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国

外业务、监察室 8 处、室。1985 年，撤

销财产保险处，增设国内业务、农村业

务、调查研究等处。职工 151 人。1980

年，建立成都、自贡、渡口 3 个市中心

支公司，干部 135 人。1981 年，又建立

南充、达县、乐山、江津、温江、宜宾、万

县、绵阳、雅安、凉山等 12 个市、地、州

中心支公司。1985 年末，全省保险机

构已达 185 个，其中省分公司 2 个，

市、地、州中心支公司 18 个，县支公司

及区办事处 165 个，干部学校 1 所，共

有职工 3344 人。

第三节 中央信托局

民国 24 年 10月 15 日，中央银行

遵照国民政府训令，特设中央信托局，

经营信托业务。资本定为 1000 万元，

由中央银行一次拨足。总局设上海。中

央银行总裁为理事长，理、监事均由中

央银行总裁选派。理、监事会下设局长

1 人。设购料、储蓄、信托、会计四处，

以及保险部和文书、出纳两科。

民国 24 年 11 月 1 日，成立中央

信托局重庆分局。次年在万县设代理

处。民国 28 年，中信局总局由上海迁

重庆，为协助政府促进战时对外贸易，

以增加外汇换取物资，总局增设易货

处，办理对外贸易及经营出口业务。民

国 29 年 2 月 1 日重庆分局业务并入

总局，对外营业。同年设建储农贷处，

负责节约建国储蓄并举办农贷。民国

30 年，增设印刷处、产险处、寿险处、



运输处等业务部门。印刷处成立后接

收财政部印刷所，并收购京华印书厂

重庆分厂，改名为中信局第二、三、四

工厂，专门印刷钞券、税票。产物保险

处与人寿保险处均由原保险部改组成

立。运输处则将原总局运输科及中央

银行运输科合并组成。

中信局组织章程规定，全国各地

中央银行各分行、处，均为中信局代理

处，会计独立，办理规定业务。民国 35

年，中信局总局迁回上海，重庆分局于

同年 3月 1 日在打铜街总局原址重新

开业，经理章云保。

民国 38 年 10月 12 日，中信总局

奉财政部命令，又由广州迁重庆。

成都中信局代理处附设于成都中

央银行内，于民国 24 年 11 月 1 日对

外营业。民国 31 年 1月 16 日，成立中

信局成都分局，局址在华兴上街 29

号，经理由中央银行经理扬延森兼任。

主要业务有信托、代理、划款、同业往

来、存款、贴放、储蓄、购料、寿险等项。

民国 35 年，曾奉令接收复兴公司所属

蓉、灌、乐、雅 4 处分支机构。

第四节 信 托 公 司

一、私营信托公司

民国 21 年夏，在重庆经营拍卖行

的申翰辉、申在辉邀约股东，集资扩

股，将拍卖行改组为重庆信托两合公

司。实收资本 10 万元，由申翰辉任总

经理，10 月 1 日正式开业。此为四川

第一家私营信托公司。该公司嗣后在

宜宾设立分公司，上海设代办处。民国

24 年 9 月，因资金周转失灵，宣告结

束，亏损 4 万余元。

民国 28 年 2月，在成都开业的互

利信托公司，资本 10 万元，刘丹五任

董事长，卢正权任总经理。在中坝、石

桥、赵镇、太和镇、灌县、成都外西设有

办事处。民国 31 年增设银行部。开业

初期，业务开展尚佳。民国 34 年 1月

31 日，2 月 1 日，连续发生交换轧差，

短少头寸 1600 多万元，引起提存，被

迫停业。经清理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

务，向法院申请破产。民国 35 年 1 月

26 日，经法院裁决，宣告破产。

民国 31～34 年，还有中华实业

(1942 年由杜月笙在重庆创办)，华丰

(1942 年辜伯祥在牛华溪成立)，设在

成 都 的 利 昌 (1942 年 8 月 )、大 道

(1943 年 3 月)、达中(1943 年 7 月)、

中孚企业(1945 年 5 月)等信托公司。

据中央银行稽核处民国 35 年底统计，

四川共有信托公司 7 家。

四川各地的信托公司的业务经

营，除代理买卖公债、库券、公司债、股

票等有价证券，代理房地产买卖、典租



等信托业务外，主要还是从事储蓄、存

款和抵押放款等银行业务。有的还直

接从事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交易，买卖

金银、外币，并从事物资采购等商贸活

动。重庆信托公司民国 22 年全年决

算，除自有资本 10 万元外，吸收的各

类存款及应付未付款项(即可运用资

产)，累计尚不足 30 万元，而运用于信

用、抵押、贴现、往来借贷等放款的 23

万元，存出保证和储蓄部基金 6．8 万

元，而实际运用到经营有价证券、房地

产等信托业务方面的不足 5 万元，全

年资金营运额累计不到 40 万元，盈利

仅 4000 余元。其它信托公司的信托业

务大致相同。民国 38 年，各信托公司

均停止营业。

二、金融信托投资公司

1980 年 9 月，人民银行重庆市分

行开始试办金融信托业务。1982 年 3

月，全省已有 67 个市县在人民银行系

统成立了金融信托公司或信托部，开

办信托业务。1983 年 4 月，全省信托

机构保留 16 个，余皆陆续停办。1984

年 8 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中

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信托投资公

司。公司对外具有法人资格，独立开展

业务，并指导全省各市地州的金融信

托机构开展工作。年末，全省信托机构

激增到 104 个。1985 年 1 月，贯彻国

务院要求，省工行先后 4 次发出关于

整顿信托业务的紧急通知，对信托机

构进行清理整顿，县支行及地辖市支

行的信托机构全部撤销，只保留市地

及省工行信托机构，全省共 17 个。

中国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84 年 10 月，经重庆市人民政

府同意，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外汇管

理局批准成立，是重庆市开展国际金

融业务的地方国营企业，旨在与国外

和港澳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合

作，吸收国外和港澳资金，开发地方资

源。负责人雷振南。注册资本人民币

3635 万元，美元 838 万元，港币 15 万

元。

四川省长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85 年 9 月，经省人民政府、人

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成

立，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的国营非银行金融机构，负责人何晓

松。公司设成都，有信贷、外汇、汇券交

易、投资、租赁、财务、综合等部门，并

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注册资本人民

币 4036 万元，美元 800 万元。



第一节 利 民 局(因利局)

清光绪二十九年，川督岑春煊为

救济城乡小民，在成都创办利民局(也

叫便民局、因利局)。规定每借钱 1000

文，按日还 11 文，限百日还清，所得利

息，备充地方行政经费。光绪三十四

年，川督赵尔巽认为利民局“不独周急

济贫，且可保富”，更大力提倡，以免贫

苦群众“流为盗匪”。宣统元年，政府更

明令公布通章，对利民局加以保护、支

持，大力推广。这种官办或官助绅办的

利民局分为三类：月息不超过 1 分的

叫惠济局，1～2 分的叫因利局，2～3

分的叫借贷所。清末四川各县都普遍

设有这种利民局。宣统二年，四川劝业

道曾从因利局、借贷所所交执照费项

下，拨银 1400 两，弥补省城南门外农

事试验场的亏累。

民国元年，大汉四川军政府实业

司曾发布管理因利局通案，规定凑足

资本 200 千文即可申请举办。每借

1000 文，可分五日一期或三日一期归

还，每期还钱 50 文，五日期末尾还利

息款 40 文，三日期末尾还利息款 26

文。后来军政当局还多次饬令各县必

须兴办一所因利借贷所，并要求政府

对私人所办因利局加以保护。但以后

有些地方的因利局、借贷所，多被土

劣、团阀控制操纵，竟演变成残酷剥削

农民的高利贷机构，已丧失济贫作用。

抗战时期，因合作农贷业务的开展，因

利局即消失。



第二节 麻乡约民信局

清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四川

綦江县人陈洪义在云南矿务大臣唐鄂

生的扶持下，在昆明成立麻乡约大帮

信轿行。经营长途客货运输，递送信

件，运送汇兑银两等业务。其经营送递

信件和汇兑银两挂的招牌称麻乡约民

信局。经营范围遍及川、滇、黔三省的

主要城市，并发展至京、津、汉、沪等

地，还建立了滇越、滇缅的国际通道。

同治五年(公元 1866 年)，麻乡约民信

局在重庆成立总局，并在成都、嘉定、

泸州、打箭炉和贵阳、昆明等地设分

局。民信局汇兑银两，分相互兑用、运

送现银两种方式。相互兑用由民信局

在两地分别同客户办理收交手续，不

必直接运送现金。当时的盐号、票号、

商号所汇款项多采用此方式；官方的

盐税、饷银的解拨，多用直接运送现银

方式。汇兑收费则视银钱数量，运送距

离、路途治安、采用方式等情况，当面

议定。光绪初年，在四川省内各地城市

间汇兑，汇票每 1000 两收费 6 两左

右，现银每1000 两收费 12 两左右。重

庆、成都与昆明、贵阳之间汇兑，汇票

每 1000 两收费 8 两左右，现银每

1000 两收 16 两左右。麻乡约民信局

对运送的现银、包裹、汇票等均实行责

任赔偿办法，除人力无法抵抗和挽救

的原因外，运送责任造成的损失由民

信局赔偿半数或全数。从同治末年至

光绪初年，民信局在重庆为票号、盐

号、商号汇兑和运送的银两，最多时达

年 300 多万两。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

政局在四川建立，政府即对民信局送

递信件和汇兑银两采取限制和取缔政

策，业务日渐萎缩。民国初年，川、滇、

黔军阀混战，路途不靖，运送汇兑银两

的业务，几乎完全停顿。民国 24 年，国

民政府勒令麻乡约民信局歇业，四川

各地的麻乡约民信局宣告结束。

第三节 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

邮政储金业务原由邮政总局承

办。民国 19 年另设交通部邮政储金汇

业局(简称邮汇局)主管。民国 24 年又

改隶邮政总局。民国 29 年 4 月，加入

四联总处。随即由香港迁重庆。

邮汇总局重庆分局成立于民国

28 年 1 月，系由民国 27 年 4 月从南

京撤退来渝之南京分局驻重庆办事处



改组而成。局址设民权路，经理王祖

康。民国 35 年 3月，邮汇总局迁南京，

保留渝分局，许志湘任经理。民国 35

年，邮汇局在四川的机构有重庆、成都

分局；上清寺、四牌坊、黄桷垭、山洞

(以上均在重庆)、贡井、泸县、万县办

事处；重庆铜元局分理处。民国 38 年

10 月 15 日，邮汇总局再次从广州迁

渝，在林森路征收局巷 9 号办公。

第四节 储 蓄 会

一、万国储蓄会

民国元年法国人创办，总会设上

海。民国9 年 9月在重庆设分会，在重

庆及其附近各县发售有奖储蓄会单甚

多。民国 24 年，国民政府颁布《储蓄银

行法》，严禁举办有奖储蓄。重庆分会

于同年 7月 1 日停办，未了会务由汉

口分会代办。各储户闻讯，群起要求退

还储款，酿成风潮。后经外交部川康视

察专员吴泽湘与法国领事多次交涉，

该会才按原储额三分之二退款。1953

年清理解放前存款时，发现该会尚欠

储户存款折合旧人民币 1000 余亿元。

二、中法储蓄会

原系中法合资兴办，民国 15 年，

改由国人经营，名称未改，该会在重庆

设有分会。民国 24 年初，中法储蓄会

来川宣传开办《九年两益储蓄》及《九

年连环储蓄》，参加储户不多。随即财

政部通令禁止有奖储蓄，当年 9 月宣

布结束，会务移交重庆中央信托局。民

国 25年 7月，中信局重庆分局公告中

法储蓄会的储户，于 8月 31 日前换单

续存或退会取款。

三、东方储蓄公司

民国 9 年，由西班牙人在上海创

办。同年，重庆分会开业。民国 16 年

5月倒闭。重庆等地储户蒙受很大损

失。刘湘曾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转请上

海市政府查办此案，但无结果。

四、中央储蓄会

民国 25 年 4月，国民政府特准中

央信托局成立中央储蓄会，会计独立，

专办有奖储蓄，基金 500 万元，由中央

信托局一次拨足。总会设上海。重庆

分会于民国 25 年 5月 3 日开业，同年

在成都、万县、云阳、三台、南川等地设

支会，后成都支会改为分会。中央储蓄

会发售有奖储蓄会单，按月抽签。会单

有一次缴款和分期缴款两种，每张票

面金额 2000 元，均为 15 年到期。民国

29 年 10 月，四联总处曾令中央储蓄

会发售特种有奖储蓄券，每期发行额



500 万元。先是每两月发行一期，从第

14 期起改为每月发行一期，从第 20

期起每期发行额改为 2000 万元，第

37 期起发行额改为 5000 万元。此两

种储蓄会单与有奖储蓄券，颇受一般

民众欢迎，购买踊跃。抗战胜利后，因

法币贬值，物价高涨，于民国 34 年底

停售特种有奖储券。民国 35 年 10月，

有奖会单亦停止发售，该会在川机构

撤销。民国 37 年 4 月，该总会拟定清

偿条例，从当年 4月 27 日开始，分别

清偿。

第五节 票据交换所

民国 22 年 5月，二十一军军部饬

令重庆市银钱业共同组织“重庆市银

钱业同业公会联合公库”，在公库内附

设票据交换所，办理同城同业间的票

据交换与清算，差款行庄向联合公库

提交担保品，即可领取公库发行的定

期公单，代替现金作交换抵解之用。民

国 23 年，因公单发行过多，价格跌落，

发生贴水，停止使用。民国 24 年初，因

“地钞”发行过多，兑现困难。省财政厅

动员各行将所收“地钞”封存于准备

库，由准备库发行抵解证，作各行庄交

换结算差额之用。民国 24 年 4 月，联

合公库结束。此后，银行与钱庄的票据

交换机构一分为二：由银行公会组织

银行联合公库为转帐结算机关，公推

义丰钱庄担任钱庄转帐结算工作。当

年 7月，又合二为一，成立银钱业联合

办事处，办理银钱业转帐结算。民国

25 年 10 月，为健全票据交换，改由中

国银行担任各行庄票据交换的转帐，

一律以现金抵解差额，各行庄向中国

银行交纳现金保证 5000 元，债券保证

银行 25 万元，钱庄 2～5 万元。差款行

可以债券保证，七折向中国银行拆借

抵解。次年 10月，中国银行停止办理

票据交换的转帐。由政府另行组织“银

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发行保证代现

券，准许差额钱庄以财产担保，领作抵

解差额之用。银钱两业的转帐，则分别

由四川省银行和同生福钱庄担任。民

国 28 年 1 月，因代现券担保品不易变

现，交换差额抵解困难，票据交换随即

陷于停顿。各行庄多以中、中、交、农四

行支票相互办理收交。因四行相互之

间收交频繁，故于民国 29 年 10 月实

行四行轧现制度，以中央银行为总轧

算机关。民国 30 年 12 月，四联总处

与财政部经过调查，建议由中央银行

筹设票据交换机构。据此，央行拟定了

《中央银行办理票据办法》，在业务局

内设票据交换科，主办银钱业票据交

换的转帐结算，民国 31 年 6 月 1 日，

正式实施新的票据交换办法。从此，集



中票据交换和转帐结算，就成为中央

银行管理、监督银钱业和融资市场的

主体业务。银钱业较多的成都、万县、

内江等大中城市，均由中央银行担负

票据交换业务。

第六节 证券交易所

民国 21 年春，二十一军军部财务

处长刘航琛为使已发行的各种债券在

市面扩大流通，并为继续发行债券开

辟道路，决定创办重庆证券交易所。经

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批准，租借重庆道

门口银行公会新建大厦为该所交易市

场和办公地点，于同年 4月成立开业。

该所资本 20 万元，分 4000 股，首任理

事长为杨粲三，继任康心如。民国 23

年底，申汇猛涨，当局认为该所有操纵

市场嫌疑，于民国 24 年 1 月下令撤

销。民国 24 年 7月，发行四川善后公

债，重庆金融界为求增加债券的流通

性，筹备恢复交易所。原证券交易所于

当年 10 月复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司，由潘昌猷任董事长，熊崇鲁为经

理。同年，金融界人士罗芝麟联络 7家

银行，呈准组建了重庆市证券业公会。

民国 26 年，证券交易所停止活动，次

年结束。

第七节 同 业 公 会

民国初期，四川各地的银行钱庄，

多联合组织银钱业同业公会。民国 15

年，国民政府颁布《工商业同业公会

法》，金融行业可依法组织同业公会。

民国 20 年以后，银行日益增多，成、

渝、万、自贡、内江等城市，银行与钱庄

始分别成立同业公会。重庆则有保险

业同业公会。民国 31 年，实行银钱业

监理官制度。根据监理章程规定，各县

有银钱行庄三家以上者须成立同业公

会。各地还先后有典当业同业公会。

一、钱业同业公会

民国 16 年，成都市组成银行与钱

业公会。民国 23 年，银行公会退出，该

会改组为钱业同业公会，有会员 13

家。民国 31 年达到 37 家。民国 38 年，

会员减至 23 家。重庆钱业公会成立于

民国 15 年。民国 23 年会员发展到 50

余家。次年重庆发生金融恐慌，会员减

少到 7 家，民国 30 年增到 53 家。抗战

胜利后，钱业萧条，歇业破产倒闭者甚

众。民国 38 年底，会员减至 21 家，实



际营业者仅 5 家。自贡市钱业公会成

立于民国 18 年 5 月。民国 24 年，银行

来自贡开业者增多，将钱业公会改组

为银行业公会，有会员 51 家。民国 26

年 1 月，经银钱业共同商议，恢复自贡

市银钱业公会，会员 13 家，其中银行

8 家，钱庄 5 家。

二、银行业同业公会

成都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于民

国 23 年 5 月，会员 7 家。民国 26 年增

为 16 家。民国 32 年最多，为 28 家。民

国 37 年减少为 20 家。重庆市银行业

同业公会，成立于民国 20 年秋，成员

7 家。民国 34 年增为 86 家。民国 38

年 4 月会员银行减为 80 家。年底减为

47 家。除成渝两地外，内江、自贡、万

县、宜宾、合川及康定等地，也建有银

行业同业公会。

三、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

民国 28 年 2月，重庆市保险业同

业公会成立。同年根据新同业公会法，

改组为重庆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民

国 36 年，在公会登记的会员公司达

64 家。重庆保险业同业公会内设监察

委员会和费率委员会(后改为技术委

员会)。监察委员会负责统一各种费

率，协调各会员公司的关系，调解纠

纷；费率委员会负责研究设计并管理

保险费率，制定有关规章。保险公司同

业之间的分保业务联系，较长一段时

期亦在同业公会内进行。民国 38 年 9

月，该会因保险公司大多停业，会员不

足法定数而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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